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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三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全省省级以上开发区推广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授权

经验的决定»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８月３日通过,现予

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８年８月３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在全省省级以上开发区推广山西转型

综合改革示范区授权经验的决定

(２０１８年８月３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２０１７年３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

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行政管理事项的决定»,

对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综改示范区管委会)进行了授权,明确了综改示

范区管委会的法律主体地位,为省人民政府事权

下放和综改示范区管委会行使有关行政管理权提

供了法律依据.该决定施行以来,综改示范区管

委会认真贯彻省委关于综改示范区建设的决策部

署,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有效承接了省、市两级人

民政府赋予的各类行政管理权,建立了精简扁平

的组织体系、便捷高效的审批管理体系、统一规范

的综合执法体系和全面周到的服务体系,营造了

良好的发展环境,为全省开发区的改革创新发展

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发挥了引领示范

作用.

为了规范和推动全省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

现就在省级以上开发区推广综改示范区授权经验

作出如下决定:

一、开发区管理机构作为所在地县级以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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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在规定的职责范围内,提供投

资服务,行使经济管理权限和行政管理职能.

二、开发区管理机构组织编制、修改开发区的

总体规划,报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

织实施.

开发区管理机构组织编制、修改开发区的控

制性详细规划和专项规划.具备条件的开发区管

理机构受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委托,审批开

发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专项规划,报设区的市

人民政府备案后组织实施;不具备条件的,报所在

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开发区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

开发区管理机构规划编制工作的指导.

三、开发区管理机构受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

政府委托,向省人民政府申报农用地转用和土地

征收;受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委托,审批

土地出让(划拨)、收回、处置方案,办理土地出让

(划拨)、收回、处置事项.

四、开发区管理机构依法行使相应的行政许

可、行政处罚等行政管理职权.

五、支持开发区开展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

革,暂时停止适用«山西省城乡规划条例»选址意

见书核发、«山西省人民防空工程建设条例»应建

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报建和«山西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建设工程文物保护

的具体实施性规定,相关事宜按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执行.

六、开发区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

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根据开发区的实际需要和

承接能力,授予开发区管理机构必要的行政管

理权.

开发区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授予开发区

管理机构的行政管理事项,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并向社会公布.

开发区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当积极主动、因地

制宜地负责开发区内的社会事务管理.

开发区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按

照精简高效的原则,可以在开发区设立派驻机构,

派驻机构接受主管部门和开发区管理机构的

领导.

七、开发区管理机构应当做好所在地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授予的行政管理权的承接和实施工

作,依法制定公布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简化审批

流程,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深化机构改革,创新运

营模式,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提升开发区发展

水平.

八、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

积极支持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充分发挥地方国

家权力机关的职能作用,加强对本决定实施情况

的监督,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九、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２—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８５　



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在全省省级以上开发区推广山西转型综合

改革示范区授权经验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２０１８年７月３１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李　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为规范、保障和促进全省开发区改革创新发

展,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起草了«山西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全省省级以上开发区推

广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授权经验的决定(草

案)»(以下简称«决定草案»),现作如下说明:

一、起草背景

开发区是我省深化转型综改的主战场和构建

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的主抓手.省委省政府

把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作为推动综改试验区建

设、加快创新驱动、全面转型升级的重大战略举

措.２０１６年１２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开发区

改革创新发展会议,出台了«关于开发区改革创新

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建设山西转型综改示范

区的实施方案».２０１７年３月３０日,省十二届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山西转型

综合改革示范区行政管理事项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２０１８年６月,省人大常委会对«决定»

实施情况进行了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认为,«决

定»对综改示范区管委会进行了授权,明确了示范

区管委会的法律主体地位,为政府事权下放和示

范区管委会开展体制机制改革、规划编制、项目审

批等各项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决定»施行一年

多来,对示范区的改革创新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对全省省级以上开发区进

行授权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执法检查组

建议,全面总结«决定»制定、实施经验,将«决定»

对示范区的授权推广适用到我省所有国家级和省

级开发区,支持和推动全省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

７月１０日,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开发区改革

创新发展推进会,为我省开发区在新起点上深化

改革创新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出了明确的工

作要求.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推进依法授权.按

照省人大向省综改示范区授权的精神,将依法授

权的经验在省级及以上开发区推广,明确开发区

赋权清单,赋予管委会必要行政审批管理权限,把

开发区管理纳入法治化轨道.”

二、起草过程

７月１０日,根据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郭

迎光的安排,按照人大要在立法工作中发挥主导

作用的立法精神,财经委启动了«决定草案»的制

定工作,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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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开发区改革和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省委省

政府«关于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全

省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推进会精神,结合全省开

发区实际情况,在认真总结综改示范区行政管理

事项决定制定、实施经验和借鉴兄弟省市经验做

法的基础上,起草了«决定草案».郭迎光副主任

多次组织财经委、法制委(法工委)召开专题会议

对«决定草案»反复研究讨论.常委会各位副主任

带队赴全省各市对依法授权支持推动全省开发区

改革发展进行了调研,反映了大量客观真实的情

况,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做法.财经委多次

通过召开讨论会和书面征求意见的方式,与省商

务厅、省政府法制办、省编办、省国土厅及综改示

范区管委会深入沟通,取得共识.财经委根据常

委会领导的意见、调研情况和各方面的建议,进行

了十余次的认真修改,形成本«决定草案».

三、主要内容

«决定草案»共九条.

第一条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开发区

改革和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有关规定,明确开发

区管理机构是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派出机

关,在规定的职责范围内行使经济管理权限和行

政管理职能.

第二条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发区改革创

新发展的若干意见»的要求,为切实向开发区简政

放权,按照“大处管好、小处放活”的原则,简化了

开发区各类规划编制和审批的程序.

第三条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发区改革创

新发展的若干意见»的要求,为简化管理层级和方

式,加快开发区土地手续办理速度,简化了土地方

面事项的程序.

第四条授予开发区管理机构相应的行政许

可、行政处罚等行政管理职权.

第五条为支持开发区开展企业投资项目承诺

制改革,规定暂停执行我省相关地方性法规中与

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措施不一致的规定.

第六条对各级政府提出了要求.一是要求根

据开发区实际情况授予开发区管理机构必要的行

政管理权;二是要求授予开发区管理机构的行政

管理事项向本级人大常委会备案;三是要求负责

开发区内的社会事务管理;四是要求政府派驻机

构接受主管部门和开发区管理机构的领导.

第七条对开发区管理机构提出做好政府授予

的行政管理权的承接和实施工作等要求.

第八条对各级人大常委会提出积极支持开发

区改革创新发展等要求.

第九条规定了本决定的实施时间.

以上说明,连同 «决定 草 案»,请 一 并 予 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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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山西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全省省级以上

开发区推广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授权经验的

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１８年８月２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联组会议上

山 西 省 人 大 法 制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委 员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蔡汾湘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８月１日上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

会议分组审议了«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在全省省级以上开发区推广山西转型综合

改革示范区授权经验的决定(草案)»(以下简称草

案).审议时组成人员认为,草案经过反复修改,

已经趋于成熟,建议本次会议通过.同时,组成人

员对草案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和建议.会后,法

制委、法工委会同财经委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

意见和建议,对草案进行了认真修改.８月１日

下午,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修改后的草案

进行统一审议,形成了修改稿.现将审议结果报

告如下:

一、关于开发区管理机构职能的规定

草案第一条规定了开发区管理机构的性质,

以及在一定职责范围内行使经济管理和行政管理

的职能.审议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促进开发区改革和创新发展的若干意

见»(国办发〔２０１７〕７号)指出,开发区要把提供投

资服务作为重要任务,建议在本条例中明确开发

区提供投资服务的职能.法制委员会认为这一意

见很有道理,建议将本条修改为:“开发区管理机

构作为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在

规定的职责范围内,提供投资服务,行使经济管理

权限和行政管理职能.”(修改稿第一条)

二、关于开发区管理机构审批土地相关事项

的规定

草案第三条规定,开发区管理机构受所在地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委托,审批土地出让(划拨)、收

回、处置方案,办理土地出让(划拨)、收回、处置事

项.审议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开发区管理机构

接受人民政府的委托,审批关于土地的事项,应当

依照行政许可法、土地管理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

办理,建议对本条作出修改.根据这一意见,法制

委员会建议将本条修改为:“开发区管理机构受所

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委托,向省人民政府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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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受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依法委托,审批土地出让(划拨)、收回、处置

方案,办理土地出让(划拨)、收回、处置事项.”(修

改稿第三条)

三、关于开发区管理机构行使行政许可、行政

处罚等职权的规定

草案第四条规定:开发区管理机构在开发区

内行使相应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行政管理职

权.审议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开发区管理机构

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或者接受人民政府的委

托,行使相应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职权,应当

按照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

执行,建议作出相应修改.根据这一建议,法制委

员会建议将本条修改为:“开发区管理机构依法行

使相应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行政管理职权.”

(修改稿第四条)

四、关于开发区法律适用的规定

草案第五条规定:暂时调整适用部分地方性

法规的具体实施性规定,相关事宜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执行.审议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本条的表

述不够准确,暂时调整部分地方性法规的适用后,

仍要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法律,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等行

政法规,建议作出修改.根据这一建议,法制委员

会建议将本条修改为:“支持开发区开展企业投资

项目承诺制改革,暂时调整适用«山西省城乡规划

条例»选址意见书核发、«山西省人民防空工程建

设条例»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报建和«山西

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建设

工程文物保护的具体实施性规定,相关事宜按照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执行.”(修改稿第五条)

五、关于政府工作部门在开发区派驻机构的

规定

草案第六条第四款规定:“开发区所在地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在开发区设立的派驻机构

接受主管部门和开发区管理机构的领导.”在省委

批复的意见中,有的省委常委同志提出,政府工作

部门在开发区设派驻机构应有限制,不能太多.

根据这一意见,法制委员会建议将本款修改为:

“开发区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按照

精简高效的原则,可以在开发区设立派驻机构,派

驻机构接受主管部门和开发区管理机构的领导.”

(修改稿第六条第四款)

此外,法制委员会还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

意见和建议,对部分条款的文字表述作了相应的

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修改稿,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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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四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守则›的决

定 »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８月３日通过,现予公布,自

公布之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８年８月３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组成人员守则»的决定

(２０１８年８月３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四次会议决定对«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组成人员守则»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一条中的“使”修改为“保障”.

二、将第二条修改为:“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当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

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三条:“常委会组成人员

应当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

本路线、基本方略,紧紧围绕统筹推进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

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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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

局,依法履职尽责,推动国家和本省重大决策部署

的贯彻落实.”

四、增加一条作为第四条:“常委会组成人员

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

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

五、将第三条修改为第五条:“常委会组成人

员应当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熟悉宪

法、法律和法规,掌握正确行使职权所必备的知

识.积极参加常委会组织的各类学习培训,坚持

理论联系实际,与时俱进、求实创新,自觉运用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不断提高依法履职

的能力和水平.”

六、将第四条修改为第六条:“常委会组成人

员应当模范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自觉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群众路线,密切联系人大

代表和人民群众,深入调查研究,认真听取人大代

表和人民群众的意见,自觉接受人大代表和人民

群众的监督,并积极向常委会反映有关情况.”

七、将第五条修改为第七条,将该条中的“应”

修改为“应当”.

八、将第六条修改为第八条:“常委会组成人

员应当全程出席常委会会议.除下列情形外,不

得请假:

“(一)参加中央国家机关召开的重要会议或

者组织的重大活动;

“(二)参加省委、省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召集的

重要会议或者重大活动;

“(三)经省委批准或者安排在中央党校或者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

“(四)因公出国(境);

“(五)因病住院或者遵医嘱需要卧床休养;

“(六)参加抢险、救灾或者处理突发事件;

“(七)其他需要请假的特殊情形.”

九、增加一条作为第九条:“常委会组成人员

因第八条所列情形不能出席常委会会议的,应当

履行书面请假手续.

“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当通过常委会办公厅请

假,报常委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批准;未经批

准不得缺席会议.

“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和缺席常委会会议的

情况,在常委会公报上公布.”

十、将第七条修改为第十条,将该条中的“应”

修改为“应当”.

十一、将第九条修改为第十二条:“常委会组

成人员应当积极参加常委会组织的视察、调查和

检查等活动.

“常委会组成人员在视察、调查和检查活动中

应当深入实际,注重实效;可以向被视察、调查和

检查单位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但不直接处理

问题.”

十二、将第十一条修改为第十四条:“常委会

组成人员应当严守国家秘密.凡属规定不应当公

开的内容,不得以任何方式传播.”

十三、将第十二条修改为第十五条,将该条中

的“应”修改为“应当”.

十四、删除第十三条.

十五、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六条:“建立常委会

组成人员联系代表制度.常委会组成人员每年至

少与联系的代表联系２次.”

十六、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七条:“建立常委会

组成人员述职制度.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当在每年

１２月底前向省人大常委会提交书面述职报告.

“述职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出席常委会会

议、参加履职学习和闭会期间活动等基本情况,履

职的主要成效,改进履职的措施以及意见和建

议等.”

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八条:“常委会组成人

员应当遵守廉洁从政从业规定,保持清正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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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九条:“常委会组成

人员应当正确处理从事个人职业活动与执行职务

的关系,不得利用其身份干预执法、干涉具体司法

案件或者招标投标等经济活动牟取个人利益.”

十九、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条:“常委会组成人

员应当接受纪检监察部门对其履职情况的监督.

“在常委会会议期间成立会风会纪组.会风

会纪组负责会风会纪监督检查,对会风会纪问题

依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守则»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组成人员守则

(１９９８年７月２４日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２０１８年８

月３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守则»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了加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以下简称常委会)组织制度建设,保障常委会

组成人员更好地履行职责,依据宪法、法律和法规

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守则.

第二条　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当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

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定不移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第三条　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当坚定维护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

识,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

紧紧围绕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和协调推

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

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依法履职尽责,推

动国家和本省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第四条　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当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

第五条　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当学习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熟悉宪法、法律和法规,掌握

正确行使职权所必备的知识.积极参加常委会组

织的各类学习培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与时俱

进、求实创新,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

工作,不断提高依法履职的能力和水平.

第六条　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当模范遵守宪

法、法律和法规,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坚持群众路线,密切联系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深

入调查研究,认真听取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意

见,自觉接受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并积极

向常委会反映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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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常委会组成人员必须切实履行职

责,其他工作和社会活动应当服从常委会工作

需要.

第八条　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当全程出席常委

会会议.除下列情形外,不得请假:

(一)参加中央国家机关召开的重要会议或者

组织的重大活动;

(二)参加省委、省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召集的

重要会议或者重大活动;

(三)经省委批准或者安排在中央党校或者中

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

(四)因公出国(境);

(五)因病住院或者遵医嘱需要卧床休养;

(六)参加救灾、救险或者处理突发事件;

(七)其他需要请假的特殊情形.

第九条　常委会组成人员因第八条所列情形

不能出席常委会会议的,应当履行书面请假手续.

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当通过常委会办公厅请

假,报常委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批准;未经批

准不得缺席会议.

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和缺席常委会会议的情

况,在常委会公报上公布.

第十条　常委会会议举行前,常委会组成人

员应当根据会议通知的建议议程进行必要的调查

研究,做好审议准备.

第十一条　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常委会各种会

议上,应当遵守议事规则和其他有关程序性的

规定.

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常委会各种会议上应当围

绕议题充分发表意见.当会议主持人宣布议案交

付表决后,常委会组成人员不得再对该议案发表

意见,但与表决有关的程序问题,不在此限.

出席常委会会议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必须参加

对议案的表决,并服从依法表决的结果.

第十二条　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当积极参加常

委会组织的视察、调查和检查等活动.

常委会组成人员在视察、调查和检查活动中

应当深入实际,注重实效;可以向被视察、调查和

检查单位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但不直接处理

问题.

第十三条　在专门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任职

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当积极从事专门委员会和

工作委员会的工作,遵守专门委员会和工作委员

会工作规则和制度.

第十四条　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当严守国家秘

密.凡属规定不应当公开的内容,不得以任何方

式传播.

第十五条　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外事活动中,

应当模范地遵守外事纪律,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

第十六条　建立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代表制

度.常委会组成人员每年至少与联系的代表联系

２次.

第十七条　建立常委会组成人员述职制度.

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当在每年１２月底前向省人大

常委会提交书面述职报告.

述职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出席常委会会议、

参加履职学习和闭会期间活动等基本情况,履职

的主要成效,改进履职的措施以及意见和建议等.

第十八条　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当遵守廉洁从

政从业规定,保持清正廉洁.

第十九条　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当正确处理从

事个人职业活动与执行职务的关系,不得利用其

身份干预执法、干涉具体司法案件或者招标投标

等经济活动牟取个人利益.

第二十条　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当接受纪检监

察部门对其履职情况的监督.

在常委会会议期间成立会风会纪组.会风会

纪组负责会风会纪监督检查,对会风会纪问题依

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二十一条　本守则自通过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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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组成人员守则›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２０１８年７月３１日在山西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蔡汾湘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主任会议的委托,就«山西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守则›的决定(草案)»(以下简

称决定草案),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决定草案的必要性

１９９８年７月２４日,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山西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守则»(以下简称

«守则»).２０年来,«守则»对保障和促进常委会

组成人员依法履职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

时间推移和形势变化,特别是省十三届人大成立

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惠宁等领导同志都对省人大

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尽责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

求,«守则»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的新要求,需要对

«守则»作必要修改.

二、起草过程

根据常委会领导同志的指示,省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起草了决定草案的初稿.７月５日,法工

委收到办公厅转送的草案初稿后,围绕党的十八

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战略思想和重大

原则,对«守则»中关于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政治、学

习、管理、监督等内容进行了充实和完善,对文字

表述、立法技术规范等方面作了必要修改.７月６

日,法工委召开全体会议,对决定草案进行了逐条

研究,并根据研究意见,再次进行了认真修改.７

月１９日,经主任会议研究,决定提请本次常委会

会议审议.

三、决定草案的主要内容

此次修改,主要是依据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

立足省人大常委会工作实际,注重与«山西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条例»等相关法规相衔

接,建议对«守则»作如下修改:

(一)关于组成人员政治方面的要求

一是紧紧围绕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建议将第二条修改

为:“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当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

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

—１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８５　



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同时,建议增加第三

条、第四条,明确规定组成人员要坚定维护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依法履行

职责,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二是根

据新颁布的宪法修正案,建议将«守则»第三条修

改为第五条:“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当学习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熟悉宪法、法律和法规,掌握

正确行使职权所必备的知识.积极参加常委会组

织的各类学习培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与时俱

进、求实创新,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

工作,不断提高依法履职的能力和水平”.三是建

议将第四条修改为第六条:“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当

模范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坚持群众路线,自觉接受人大代表和

人民群众的监督,密切联系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

深入调查研究,认真听取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

意见,并积极向常委会反映有关情况”.

(二)关于组成人员请假的规定

为了严肃常委会会议纪律,提高会议质量,保

障组成人员依法集体行使职权,结合主任会议通

过的«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请假

规定»,一是建议将第六条修改为第八条,明确组

成人员可以请假缺席常委会会议的六种情形.二

是建议增加第九条,明确规定常委会组成人员因

第八条所列原因不能出席常委会会议的,应当履

行书面请假手续.同时,还规定了请假和审批的

程序,组成人员出席和缺席常委会会议的情况在

常委会公报上公布.

(三)关于组成人员履职的规定

一是建议将第九条修改为第十二条,根据监

督法,删除该条第一款的“评议”.根据代表法,建

议将该条第二款修改为:“常委会组成人员在视

察、调查和检查活动中应当深入实际,注重实效;

可以向被视察、调查和检查单位提出建议、批评和

意见,但不直接处理问题”.二是建议增加第十六

条规定,即:“建立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代表制度.

常委会组成人员每年至少与联系的代表联系２

次”.三是建议增加第十七条规定,即:“建立常委

会组成人员述职制度.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当在每

年１２月底前向省人大常委会提交书面述职报

告.”“述职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出席常委会会

议、参加履职学习和闭会期间活动等基本情况,履

职的主要成效,改进履职的措施以及意见和建议

等”.

(四)关于组成人员廉洁从政从业的规定

为了保证常委会组成人员廉洁履职,根据监

察法和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一是建议增加第十八

条规定,即:“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当遵守廉洁从政

从业规定,保持清正廉洁”.二是建议增加第十九

条规定,即:“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当正确处理从事

个人职业活动与执行职务的关系,不得利用其身

份干预执法、干涉具体司法案件或者招标投标等

经济活动牟取个人利益”.三是建议增加第二十

条规定,即:“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当接受纪检监察

部门对其履职情况的监督.”“在常委会会议期间

成立会风会纪组.会风会纪组负责会风会纪监督

检查,对会风会纪问题依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以上说明连同决定草案,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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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组成人员守则›的决定(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１８年８月２日在山西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联组会议上

山 西 省 人 大 法 制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委 员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蔡汾湘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７月３１日下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

会议分组审议了«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修改‹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

成人员守则›的决定(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审

议时多数组成人员认为,根据新时代的新要求,对

«守则»作出修改十分必要.«守则»的修改贯彻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草案经过反复修改,已经趋于成熟,建议

本次会议通过.同时,组成人员对草案提出了很

好的修改意见和建议.会后,法制委、法工委根据

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和建议,对草案进行了认

真修改.８月１日下午,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

议对修改后的草案进行了统一审议,形成了草案

修改稿.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总体修改情况

原草案共１７条,修改时,增加２条,现草案共

１９条.

二、具体修改情况

(一)关于草案第二条

审议时,有的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提出,该条

关于要求组成人员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的表述还不够全面,建议作适当修改.法

制委员会对此意见高度重视,认真学习了党章的

相关规定,建议采纳组成人员的意见,按照党的十

九大通过的新党章的提法,建议将该条修改为:

“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当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牢固树立政

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全面贯彻

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紧紧围绕统

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

治党的战略布局,依法履职尽责,推动国家和本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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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二)关于草案第七条

审议时,部分组成人员提出,该条关于组成人

员请假的六类情形,还不能完全涵盖确实需要请

假的特殊情形,建议增加兜底条款.法制委员会

研究认为,这条意见很好,建议采纳组成人员的意

见,在该条增加第七项,即:“需要请假的特殊情

形”.

(三)关于原«守则»第十四条

审议时,有的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提出,根据

保守国家秘密法,国家秘密的秘级分为绝密、机

密、秘密,原«守则»第十四条关于组成人员保守国

家机密的表述不够全面,建议作适当修改.法制

委员会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这一意见很有道理,

建议采纳这一意见,在草案中增加第十二条规定,

即:“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当严守国家秘密.凡属规

定不应公开的内容,不得以任何方式传播”.

此外,根据组成人员和省委审查意见,法制委

员会建议对草案在立法技术规范和文字表述作必

要的修改.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作了

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草案修改稿,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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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五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山西省组织实施宣誓办法›的决定»已由山西省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８月３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８年８月３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山西省组织实施宪法宣誓办法»
的决定

(２０１８年８月３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四次会议决定对«山西省组织实施宪法宣誓办法»

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二条修改为:“本省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及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选举

或者任命、决定任命、批准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

以及各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

检察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就职时应当公开

进行宪法宣誓.”

二、将第三条修改为:“宣誓誓词如下: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

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

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

奋斗!”

三、将第四条第一款修改为:“省人民代表大

会选举的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

省长、副省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省高级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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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院长,以及省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专门委

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在依照法定程

序产生后,进行宪法宣誓.宣誓仪式由省人民代

表大会会议主席团组织.”

四、将第五条修改为:“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

会期间,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或者决

定任命的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和部分委员,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

长,工作机构的主任、副主任和办事机构的主任、

副主任(局长、副局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

委员,副省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和组成部门的厅

长、主任,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省高级人民

法院副院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在依照法定

程序产生后,进行宪法宣誓.宣誓仪式由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组织.”

五、将第八条第二款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及其部门、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

院以及乡(镇)人民政府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在

就职时 进 行 宪 法 宣 誓,宣 誓 仪 式 由 任 命 机 关

组织.”

六、将第九条第一款修改为:“宣誓场所应当

庄重、严肃,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或者国徽.

宣誓仪式应当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山西省组织实施宪法宣誓办法»根据本决定

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山西省组织实施宪法宣誓办法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

２０１８年８月３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山西省组织

实施宪法宣誓办法»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了彰显宪法权威,规范宪法宣誓

活动,激励和教育国家工作人员树立宪法意识、忠

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加强宪法实施,根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行宪法宣

誓制度的决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县级以上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选举或者任命、决

定任命、批准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各级人民

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任命的

国家工作人员,在就职时应当公开进行宪法宣誓.

第三条　宣誓誓词如下: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

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

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

奋斗!

第四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常务委员会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省长、副省长,监察委

员会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以及省人民代表

大会表决通过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

员、委员,在依照法定程序产生后,进行宪法宣誓.

宣誓仪式由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主席团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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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省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由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组织,在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进行宪法

宣誓.

第五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或者决定任命的省人

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工作机构

的主任、副主任和办事机构的主任、副主任(局长、

副局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

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副省长,

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和组成部门的厅长、主任,省监

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在依照法定程序产生后,

进行宪法宣誓.宣誓仪式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主任会议组织.

第六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的

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

审判员,省高级人民法院派出的专门中级法院及

其基层法院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

副庭长、审判员,在依照法定程序产生后,由省高

级人民法院组织进行宪法宣誓.

第七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的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省人民检

察院派出的专门检察分院及其基层检察院检察

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在依照法

定程序产生后,由省人民检察院组织进行宪法

宣誓.

第八条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或者任命、决定任命、批准任

命的国家工作人员,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

国家工作人员,在依照法定程序产生后,分别由选

举或者任命、决定任命的机关参照本办法组织进

行宪法宣誓.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监察委员会、人

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以及乡(镇)人民政府任命的

国家工作人员,在就职时进行宪法宣誓,宣誓仪式

由任命机关组织.

第九条　宣誓场所应当庄重、严肃,悬挂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旗或者国徽.宣誓仪式应当奏唱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宣誓仪式可以采取单独宣誓或者集体宣誓的

形式.单独宣誓时,宣誓人应当左手抚按«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右手举拳,诵读誓词.集体宣誓

时,由负责组织宣誓仪式的机关指定一人领誓,领

誓人左手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右手举拳,

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整齐排列,右手举拳,跟诵

誓词.

负责组织宣誓仪式的机关,可以根据本办法

并结合实际情况,对宣誓的具体事项作出规定.

第十条　本办法自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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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山西省组织实施宪法宣誓办法›
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２０１８年７月３１日在山西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　张高宏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主任会议的委托,就«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山西省组织实施宪法宣誓办法›

的决定(草案)»(以下简称决定草案),作如下说明.

一、修改的必要性

«山西省组织实施宪法宣誓办法»实施以来,增

强了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有

利于国家工作人员树立权力来自于人民、宪法规范

和制约权力的理念,有利于增强国家工作人员对履

行职务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认知,让国家工作人员

在庄严的场合宣誓效忠宪法,将促其由衷产生神圣

的使命感和强烈的责任感,并将对宪法这个“最高

法则”的信仰内化于心、外化于形,更好地恪守宪法

原则,履行宪法使命.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精神,为适应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需要,确

保同新修订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

制度的决定»上位法的一致,对«山西省组织实施宪

法宣誓办法»的修改十分必要.

二、修订的过程

根据«省委办公厅关于转发‹省人大常委会

２０１８年重点立法项目›的通知»要求,我们组织了

对«山西省组织实施宪法宣誓办法»的修改,修改

中我们严格对照２０１８年２月２４日第十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新修订

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

定»,对«山西省组织实施宪法宣誓办法»进行了相

应的修改.

三、修订的主要内容

根据新修改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行宪

法宣誓制度的决定»,对«山西省组织实施宪法宣

誓办法»进行了修改,在第二条、第四条、第五条、

第八条对应增加了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主任、

副主任、委员组织实施宪法宣誓的内容;第三条誓

词里增加了:“美丽、现代化强”六个字,去掉了

“家”,修改后誓词的最后一句是:“为建设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

奋斗!”;第九条增加了:宣誓仪式应当奏唱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歌.

以上说明连同草案,请一并予以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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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六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怀仁县撤县设市有关问题的决定»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８月３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８年８月３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怀仁县撤县设市有关问题的决定

(２０１８年８月３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怀仁县,设立县级怀仁

市,以原怀仁县的行政区域为怀仁市的行政区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有关规定,现就怀仁

县撤县设市的有关问题作如下决定:

一、怀仁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转为怀仁

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怀仁县第十六届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转为怀仁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任期至２０２１年山西省的县级人民代表大会换

届为止.

二、怀仁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县人民

政府、县监察委员会、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

分别变更为怀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市

人民政府、市监察委员会、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

察院.

三、怀仁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的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县长、副

县长、县监察委员会主任、县人民法院院长、县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分别转为怀仁市第一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市长、副市长、市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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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委员会主任、市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其中出缺人员应当依法选举产生.

四、怀仁县选举产生的朔州市第六届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的代表资格继续有效,任期不变,在朔

州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期间组成怀仁

市代表团.

五、原怀仁县所辖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的代表资格继续有效,任期不变.

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怀仁县撤县设市有关问题的

决定(草案)»的说明

———２０１８年７月３１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张国富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主任会议委托,现就«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怀仁县撤县设市有关问题的决定

(草案)»(以下简称«决定(草案)»)作如下说明.

一、关于怀仁市人民代表大会、人大代表的届

次和任期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法律解释的精神,

决定(草案)规定,怀仁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转为怀仁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怀仁县第十六

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转为怀仁市第一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为使全省县级人大换届时间统一,决

定(草案)规定,任期至２０２１年山西省的县级人民

代表大会换届为止.

二、关于怀仁市国家机关名称

怀仁撤县设市后,行政区划范围未变,因此,

决定(草案)规定,怀仁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县人民政府、县监察委员会、县人民法院、县人

民检察院,分别变更为怀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市人民政府、市监察委员会、市人民法院、

市人民检察院.

三、关于怀仁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以及人民

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领导人员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法律解释的精神,

怀仁撤县设市后,行政区划范围未变,因此,决定

(草案)规定,怀仁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的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县

长、副县长、县监察委员会主任、县人民法院院长、

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分别转为怀仁市第一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市长、副市长、

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市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其中出缺人员应当依法选举产生.

四、关于怀仁县选举的朔州市第六届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的代表资格

根据地方组织法的有关精神,决定(草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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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由怀仁县选举产生的朔州市第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的代表资格继续有效,任期不变,在朔州

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期间组成怀仁市

代表团.

五、关于原怀仁县所辖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的代表资格和任期

怀仁撤县设市后,怀仁市所辖乡镇的行政区

划未变,决定(草案)规定,原怀仁县所辖乡镇的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资格继续有效,任期不变.

以上说明和草案,请一并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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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七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２０１７年省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８月３日通过,现予公布.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８年８月３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２０１７年省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

(２０１８年８月３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四次会议,听取了省财政厅厅长武涛受省人民政

府委托所作的«关于２０１７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

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省审

计厅厅长王亚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

２０１７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

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

２０１７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和财政决算报告

进行了审查,会议同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

出的«关于２０１７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审查结

果的报告»,决定批准山西省２０１７年省本级财政

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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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１７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

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山西省财政厅厅长　武　涛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我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

２０１７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全省预

算执行情况,请予审议.

一、２０１７年省本级财政决算情况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审查批准了«关于山

西省２０１７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８

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２０１７年决算

完成后,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数比报告

的５９５．５亿元增加０．２２亿元,主要是收入整理期

企业所得税增加;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

数比报告的７３７．５５亿元减少２．６２亿元,主要是

２０１７年收回部分财政拨款结余资金.

(一)收入完成情况

２０１７ 年 省 本 级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完 成

５９５７２亿元,为变动预算(下同)的１２６３％,超收

１２３９２亿元,增长１８６％,超收较多主要是我省

经济由“疲”转“兴”、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煤

炭价格上涨等因素使税收收入大幅度增加.主要

收入项目的完成情况是:增值税１９５８亿元,为预

算的１２３３％;企业所得税５９８９亿元,为预算的

１３３４％;个 人 所 得 税 １４３７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２９２％;资 源 税 １７３３４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９６９％,主要是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后受煤

炭价格上涨带动收入增长;非税收入１５１４３亿

元,为预算的９０％,主要是两权价款收入和道路

收费权转让收入短收较多.

２０１７年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１７３３７

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０３％,增长７８％.主要收入

项目的完成情况是:车辆通行费收入１３５４９亿

元,为预算的１１７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８７９亿元,为预算的４９９％,主要是部分国有土

地使用 权 出 让 收 益 未 实 现;彩 票 公 益 金 收 入

１０４７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２８％;国家重大水利工

程建设基金收入９２７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５９％;

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收入

３０７亿元,为预算的９２７％;农网还贷资金收入

１９５亿元,为预算的１２１９％.

２０１７年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２７亿元,为预算的２７０％,增长４８６％,超收较

多主要是钢铁企业扭亏为盈,收益增加较多.

２０１７年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５３７９８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１２７％,同 口 径 增

长１５９％.

(二)支出执行情况

２０１７ 年 省 本 级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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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４９３亿元,为变动预算(下同)的９４３％,增长

２２％.２０１７年省财政对省级重点部门实行了财

政支出进度考核奖惩制度,并积极盘活存量资金

用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亟需的领域,使２０１７年支

出进度比２０１６年加快了８４个百分点,首次超

过９０％.

主要支出项目的执行情况是:一般公共服务

支出 ４６７４ 亿元,为预 算 的 ９９１％;国 防 支 出

１３８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０％;公共安全支出４１５５

亿元,为预算的９９８％;教育支出９５１２亿元,为

预算的９９６％;科学技术支出１３８９亿元,为预

算的９１４％;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１３２８亿元,

为预算的９８８％;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１９９２５

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０％;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１９３２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９９５％;节 能 环 保 支 出

１３０８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８７６％;农 林 水 支 出

１０１１９亿元,为预算的 ９７５％;交通运输支出

６５３３亿元,为预算的９９９％;资源勘探信息等支

出２０２５亿元,为预算的９８％;国土海洋气象等

支出５６２１亿元,为预算的８４９％,执行进度低

主要是中央补助我省的采煤沉陷区治理资金按规

定分三年使用;粮油物资储备支出７８８亿元,为

预算的８９６％.

２０１７年省本级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拨款“三

公”经费支出２０７亿元(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

出安排的经费),比预算数减少１４７亿元,主要是

有关部门严格执行“三公”经费只减不增要求,大

力压缩“三公”经费支出.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０２２亿元,比预算数减少０１亿元;公务接待费

０３１亿元,比预算数减少０４６亿元;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维护费１５４亿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

费０１４亿元,运行维护费１４亿元),比预算数减

少０９１亿元.

２０１７年省级预备费预算７亿元,实际动用

４２５亿元,结余２７５亿元,已收回平衡预算.

２０１７年上年结转资金１１７７亿元,实际使用

１１００９亿元,结余７６１亿元,项目已完成的资金

和结转两年以上资金按规定收回补充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

２０１７年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执行２０７５４

亿元,为变动预算的９０２％,增长６７％.

２０１７年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执行１

亿元,为变动预算的９０９％,下降９３７％,下降原

因主要是２０１６年支出中含中央去产能奖补资金

支出一次性因素.

２０１７ 年 省 本 级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支 出 执 行

５０１８７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８６６％,同 口 径 增 长

２１７％.执行进度低主要是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

险结算期清算工作尚未结束.

(三)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２０１７ 年 省 本 级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总 收 入 为

２９７５１５亿 元,其 中:当 年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５９５７２亿元;中央税收返还性收入１７０１４亿元;

中央补助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１０２６７８亿元;中

央补助专项转移支付收入４８５２７亿元;地方政府

债务收入４２５９７亿元;市县上解收入３２９９亿

元;上年结余收入１１７７亿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１０８１亿元,调入政府性基金等１２４８亿元.

２０１７ 年 省 本 级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总 支 出 为

２９３２２３亿元.其中:当年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７３４９３亿元;拨付市县税收返还性支出６１７２亿

元;补助市县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９９４５３亿元;

补助市县专项转移支付支出５４２亿元;债券转贷

支出２８２７亿元;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１４２１５

亿元;上解中央支出３１９３亿元;补充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１４２２７亿元.

收支相抵,２０１７年省本级滚存结余为４２９２

亿元,较２０１６年减少７４７８亿元,下降６３５％,

下降较多主要是２０１７年盘活存量资金,预算执行

进度加快所致,结余资金全部按规定结转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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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２０１７年末省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结余规模

为２０９４１亿元,经年初省人代会审议批准,今年

调入 省 级 预 算 ９８８７ 亿 元,目 前 余 额 １１０５４

亿元.

省级预算周转金规模没有发生变化,２０１７年

余额为２２１１亿元,主要用于调剂预算年度内季

节性收支差额.

按照预算法和国务院有关规定,对２０１７年省

级财政的部分国库集中支付业务实行权责发生制

核算,主要是水利建设、高校发展等国库集中支付

年终结余资金.对这部分资金,财政部门将在预

算执行中加强管理,加快预算单位支出进度,尽快

发挥资金效益.

(四)政府债务情况

２０１７年,我省发行政府债券７８０６２亿元,其

中:新增债券３３４４２亿元,省本级留用１０２１２亿

元,转贷各市２３２３亿元,主要用于基础性、公益

性项目建设;置换债券４４６２亿元,省本级留用

１３０１５亿元,转贷各市３１６０５亿元,主要用于置

换清理甄别认定的政府债务.

２０１７年,全省共计偿还到期政府债券本金７４

亿元、利息４９６６亿元,其中省本级偿还本金１９

亿元、利息８５亿元;各市偿还本金５５亿元、利息

４１１６亿元.

截至２０１７年底,全省政府债务余额２５７８５６

亿元,控制在财政部核定政府债务限额２７２７８亿

元以内,其中省本级债务余额４６８４４亿元,各市

债务 余 额 ２１１０１２ 亿 元. 全 省 政 府 债 务 率

５６２％,比全国地方政府平均债务率７６５％低

２０３个百分点,其中省本级政府债务率５１９％,

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五)２０１７年主要支出政策实施及绩效情况

１、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稳步推进钢

铁、煤炭化解过剩产能,完成煤炭去产能２２５６万

吨、钢铁３２５万吨,分流安置职工１９６３６人.加大

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工作力度,拨付采煤沉陷区

搬迁安置项目补助资金４４６亿元,实施搬迁安置

６６万户,超计划１３６％,惠及１９３万人.

２、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大力推进全省

企业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拨付技术改造专项资

金９４亿元,共涉及１８６家企业、１９０个项目.省

财政拨付政府引导资金２６亿元,加快山西省太行

产业投资基金设立运转,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

施调整后的财政补贴政策,拨付中央及省级新能

源汽车清算补助资金６７０８万元.安排资金３亿

元支持中小企业创业创新,推动中小企业发展.

３、着力实施减税降费.全面推开“营改增”试

点和落实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落实中央出台

的全国性减负措施,取消(停征)了２项政府性基

金和４１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全年减轻企业和公民

负担１６６亿元.对我省现行的收费进行全面清

理,取消(降低)２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７项经营

服务性收费.将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和大

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的征收标准降低了

２５％,减少企业负担８２００万元.

４、落实省政府人才发展战略.下达人才经费

１３亿元,其中下达优秀博士生来晋工作奖励经

费７２７５万元,支持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等１７

所高校和省农科院引进４８５名优秀博士毕业生,

优化了我省高校教师队伍结构;下达研发经费投

入奖励４５５０万元,奖励全省研发经费投入排名前

十位的企业、前三位的市和前十位的县;下达人才

投入奖励经费１４２６万元,奖励全省人才投入排名

前三位的市、前十位的县.

５、支持生态环保建设.统筹省级生态环保投

入４３亿元支持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以及生态

建设保护等.拨付３亿元对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

燃煤发电机组予以补贴,加快推进全省燃煤发电

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工作.加大冬季清洁取暖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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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补资金支持力度,安排１０亿元用于支持“煤改

气”、“煤改电”.支持林业生态建设,实施以吕梁

山生态脆弱区植被恢复为重点的造林绿化工程.

６、全力保障脱贫攻坚.发挥政府投入在脱贫

攻坚中的主体和主导作用,省级安排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３０亿元,比２０１６年增长５１９％,扶贫投

入总量和增幅“双增长”,为６６万贫困人口脱贫、

２５５７个贫困村退出提供资金保障.集中力量攻

坚深度贫困,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３０％和扶贫周

转金的２０％切块安排到１０个深度贫困县.提高

了省对深度贫困县财力性转移支付补助系数,１０

个深度贫困县多享受转移支付５１亿元.拨付易

地搬迁资金１０３５亿元,支持１２万贫困人口易地

扶贫搬迁和３万农户人口同步搬迁.

７、推动三农发展.保障大水网与重大水利工

程建设,支持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农村饮水安全

维修养护.全面推开我省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工

作.支持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

工作,已完成４９０９万亩土地确权登记工作.加大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培育各类新型职业农民６６

万人.省级财政投入资金７９６亿元,带动社会投

资３６亿元,完成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５１１７

个;投入资金３亿元,吸引社会资本７２亿元,建立

美丽乡村建设试点１２９个;投入资金３亿元,带动

社会投资５２亿元,扶持５０７个村级组织发展村

级集体经济.

８、保障和改善民生.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学生

“两免一补”政策.向城市义务教育学生免费提供

国家规定课程教科书并推行部分教科书循环使用

制度,对城市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生给

予生活费补助.建立健全各项生均拨款制度或生

均公用经费制度.新增 ３ 亿元支持高校实施

“１３３１”工程.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取消

了实行６０多年的药品加成政策.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４２０元提高到

４５０元,惠及全省参保人员２５１３万人.基本公共

卫生人均财政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４５元提高到

５０元,惠及全省常住人口３６８２万人.大力支持

就业创业,享受就业扶持政策人数达５８２３万人.

整合设立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调整优抚对象

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切实保障我省１５７

万城乡低保人口、１５万特困供养人口和１８万优

抚对象的基本生活.

９、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编制“全口径”预

决算,政府的所有收入和支出全部纳入预决算管

理.首次编报了省对市县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分

地区预决算、省本级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预决算

以及政府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

改进预算管理与控制,实施中期财政规划管理.

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压减一般性支出,严控

“三公”经费,保障省委、省政府确定的战略性支出

及各项民生支出.清理整合专项转移支付,加大

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２０１７年省对市县专项转移

支付项目数较２０１６年减少４０个,转移支付总规

模增长１１４％.加大财政资金统筹使用,将部分

政府性基金转列入公共预算,将基金结转规模超

过收入３０％的部分调入一般公共预算,取消排污

费、水资源费等以收定支、专款专用的规定.首次

在省财政厅门户网站集中公开省本级预决算、部

门预决算,方便人大代表和社会公众监督.省级

部门预算公开率１００％,公开内容更加细化,公开

形式更加规范.

１０、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建立政府债务应急

处置机制,出台了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

等各类制度办法,形成政府债务政策“闭环”管理

体系.开展政府违法违规举债融资行为自查整

改,依法规范政府举债融资行为.将２０１４年底认

定的存量政府债务置换成政府债券,每年降低利

息负担６０亿元.将政府债券重点用于支持脱贫

攻坚、棚户区改造及城乡基础设施等民生项目建

—６２—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８５　



设,有效发挥债券资金“促发展、防风险”的积极

作用.

１１、强化预算绩效管理.２０１７年省级部门事

业发展类项目和专项转移支付类项目及３００万元

以上经费类项目全部设立绩效目标,组织省直部

门对６９个省级重点支出项目绩效运行跟踪监控

并对２０１６年省财政预算安排的３００万元以上项

目进行绩效自评价,对３１个完工项目及省委、省

政府确定的重点项目、重大民生项目和２个部门

的整体支出进行绩效评价,涉及财政资金５１５７

亿元.对城乡低保、新能源汽车补贴、政府购买公

共科技服务等１０项财政专项资金开展了监督检

查和政策绩效评估,部分评估结果已经在政策调

整和预算安排时得到应用.

总的来看,２０１７年,全省财政系统全面落实

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批准预算的决议,在省委、

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省人大的有效监督下,创

新完善财政宏观调控,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积

极发挥职能作用,认真实施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

支持创新驱动和转型升级,保障脱贫攻坚和改善

民生,为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提供了有力支撑.与此同时,高度重视财政管理

中存在的问题,对审计提出的“收入结构有待优

化、资金使用绩效有待提高、预算管理水平亟需提

升”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逐条梳理.通过强

化问题导向,建立审计整改台账,完善制度机制,

加强源头防治.我们将继续积极主动接受省人大

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指导,结合审计整改要求,按照

本次会议审议意见,拿出攻坚克难的决心和措施

下功夫加以解决,扎实做好各项财政工作.

二、今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及后几个

月财政工作重点

今年上半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１２３３８ 亿 元,为 年 度 预 算 的 ６２１％,增 长

２５４％,增收２４９８亿元.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９４８８亿元,增长２７６％,增收２０５２亿元;非税

收入完成２８５亿元,增长１８６％,增收４４６亿

元.从市县看,全省市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８６３２亿元,同比增长２６６％.１１９个县中,１１１

个县收入正增长,８个县负增长,负增长县比上年

同期减少２２个.上半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累 计 执 行 １８６４２ 亿 元,为 年 度 变 动 预 算 的

５１２％,同比增长７８％.其中,教育、社会保障

和就业、医疗卫生等１３项民生支出执行１５２６３

亿元,占全部支出的８１９％,保基本保战略要求

全面得到落实.

今年以来,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保持了较

快增长,远超年初预期目标,主要得益于全省经济

延续了去年以来稳中向好、好中提质的发展态势.

受工业生产增速回升、服务业景气指数提升,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企业效益不断改善等因素

带动,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

增收较多.与此同时,跨期税款、集中补缴两权价

款等非即期因素,也进一步拉动了财政收入的

增长.

与此同时,全省财政系统认真落实省人大有

关决议要求,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

把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贯穿财政工作始

终,聚力增效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全面深化财税

体制改革,加强规范财政收支管理,财政收入稳中

增长稳中提质,财政支出突出保基本保战略,财政

改革发展各项工作扎实推进.

一是全力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政

府债务风险,积极向财政部争取扩大我省政府债

券发行规模,今年我省政府债务举借规模４６４亿

元,比去年增加１２３亿元,增长３６１％,重点安排

用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民生项目,以及公路铁

路、生态保护等公益性基本建设.稳步推进存量

债务置换,发行置换债券一次性偿还省属高校债

务４０亿元.制定我省高速公路债务风险化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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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积极推动以市场化方式化解高速公路债务.

建立债务风险防控机制,省政府与各市签订了防

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责任书,将政府债务率、违法

违规举债、债务风险事件等３项指标纳入区域经

济转型升级考核指标体系,切实压实市县属地管

理责任.开展政府债务情况工作督查,坚决制止

违法违规融资,遏制隐性债务增长.大力保障脱

贫攻坚,省级财政安排专项扶贫资金３７３亿元,

同比增长２３９％.推动涉农资金实质整合,将９

类８３项资金梳理整合为６类５６项,整合资金可

由贫困县“大类间打通、跨类别使用”.安排６６８

亿元支持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光伏扶贫及贫困村

整村提升等脱贫攻坚重点项目.积极支持污染防

治,下达环保资金１９７亿元,支持我省大气、土壤

和水污染防治,其中９亿元用于冬季清洁取暖省

级奖补.安排资金１２亿元对全省生态保护任务

重、生态建设较好的县给予生态转移支付补助.

全面落实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和草原生态保护补

助政策,积极支持全省森林资源管护培育和生态

保护体系建设,启动编制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工

程试点工作方案,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二是坚定不移推动转型综改.认真落实减税

降费政策,“营改增”试点全面推进,小微企业增值

税、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全面落实,取消、停征或

减免了３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或政府性基金).继

续落实对开发区和转型综改区财政奖励政策,转

型综改示范区和开发区地方税收增量全部用于示

范区、开发区建设发展,县级新兴产业、第三产业

产生的税收收入增量省级分成部分全部用于县级

新兴产业发展.加快太行产业投资基金实体化运

作,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向以高端制造业为代表

的新兴产业.完善新能源汽车省级营销补助政

策,加快筹措补助资金,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

发展.安排专项资金１０亿元、专项债券４０亿元

支持三大板块旅游公路建设.省级企业技改引导

资金由去年的１０亿元增加到２０亿元,资金支持

对象由规模以上企业扩展到主营业务收入１５００

万元以上具备“小升规”潜力的企业.预拨资金

８６亿元推进解决省属国有企业“三供一业”分离

移交维修改造等历史遗留问题.安排人才专项资

金３亿元用于引进高精尖缺人才和创新团队,对

落实人才政策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大的市县和

企业给予奖励,确保我省人才工作财政支持政策

落实到位.

三是千方百计保障改善民生.坚持尽力而

为、量力而行,不断增加民生投入,完善支出政策.

建立健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财政投入保障制度,

省财政安排１５亿元,吸引带动社会资本重点支持

我省产业振兴、生态宜居、公共服务及强农惠农政

策落实、农村改革四大板块建设等方面.继续安

排专项资金３亿元支持实施“１３３１”工程,新增１

亿元支持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率先发展.安

排资金２亿元用于支持“１３６”兴医工程,以点带面

促进全省医疗水平整体提升.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由每人每月８０元提高

到１０３元,城乡医保财政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

４５０元提高到４９０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

准由每人每年５０元提高到５５元,城乡低保保障

标准每人每月至少提高２０元.拨付资金３６亿

元建立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疗保障帮扶制度,各

类困难群众救助资金足额安排,省政府六件民生

实事全部落实到位.

四是持之以恒加强改革管理.积极健全地方

税体系,扎实推进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和开征环境

保护税等工作.在襄垣县、原平市、介休市、侯马

市、孝义市、永济市等６个县(市)开展体制型省直

管县试点,进一步促进县域经济转型发展.加大

财政资金统筹力度,实施更严格的存量资金清理

措施,省级资金除科研项目及已履行政府采购程

序的项目外,年底原则上收回省财政.大力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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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项目支出,２０１８年省级专项转移支付数量由

２０１７年的１７９项减少到９６项.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组织开展了２０１８年度财政支出重点项目

绩效评价,积极推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试点,

涉及财政资金２６３亿元.省级非涉密部门全部公

开了２０１８年部门预算,公开率保持１００％.

后几个月是完成全年各项工作任务的关键时

期.省财政厅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引,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紧盯薄

弱环节,瞄准困难问题,完善工作举措,全力推动

全年各项工作任务顺利完成.

一是坚持防范化解债务风险不动摇.加强政

府债务预算管理和限额管理,把债务风险作为新

增债务限额的重要分配因素,限定市级新增债务

留用比例,确保资金向下倾斜.进一步规范地方

政府举债融资行为,如期完成存量政府债务置换

工作.鼓励规范运用 PPP、政府投资基金等方

式,合法合规与社会资本开展合作,依法依规筹措

更多资金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强化政府债务风险

预警监控,建立隐性债务统计制度,对财政中长期

支出事项要坚守财政可承受能力红线,确保不发

生系统性区域性财政风险.

二是坚持保战略发展不松劲.调整优化支出

结构,强化资金统筹使用,集中财力保障省委、省

政府重要战略部署实施和重大转型项目建设.推

进脱贫攻坚,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３０％用于支持

“一县一策”攻坚深度贫困.加大力度支持污染防

治,探索通过股权投资、建立基金、PPP等模式,

拓宽环保融资渠道,建立政府、企业和社会多元化

污染防治投入机制.积极投身转型综改,灵活用

好财政奖补、贷款贴息、融资担保等多种财政政策

手段,吸引带动社会资本支持全省传统产业升级

改造和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健全完善财政支持科

技创新的增长机制,促进创业创新和小微企业发

展.结合完善税制,落实好各项税费优惠措施,继

续降低实体经济成本.

三是坚持保基本民生改善不停步.坚定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保障教育、就业社

保、医疗卫生等基本民生和重大政策支出,坚决兜

牢基本民生底线.制定出台我省乡村振兴若干财

政政策措施,大力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严格执

行现行扶贫标准,强化扶贫资金整合,进一步提高

整合深度和质量.实施扶贫资金绩效管理,研究

建立扶贫资金总台账并实施动态监控.建立学前

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加快推进“两线合

一”,巩固多重保障防线.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吸引鼓励本土人才回乡干事创业.

四是坚持深化财税改革不懈怠.积极反映我

省财政困难,主动加强工作对接、政策衔接和资金

承接,最大限度争取中央政策资金支持.按照中

央的统一部署,研究制定我省基本公共服务领域

省以下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方案.完善县级

基本财力保障机制,推进财力下沉,增强市县政府

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加大重点领域专项转移

支付对发展薄弱地区和财政困难市县的支持力

度.加快清理盘活存量资金,着力减少执行中新

增沉淀资金,对预计当年难以支出的预算资金,及

时按规定调整用于其他亟需支持的领域.全面实

施预算绩效管理,加强绩效目标设定,建立绩效评

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政策调整挂钩机制,削减低效

无效资金.继续完善财政支出执行进度奖惩制

度,提高资金支出进度和使用效益.加强重点领

域资金的专项检查,强化预算刚性约束,严肃财经

纪律.开展地方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合并编制试点

工作.研究出台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制度,完

成年度国有资产综合报告和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

报告工作任务.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当前财政经济形势稳中向好,改革发展任务

依然艰巨繁重.我们决心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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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下,在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支持下,认真

落实本次会议审议意见,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

精神,奋力拼搏,真抓实干,扎实做好财政预算工

作,圆满完成全年财政工作任务,以新担当新作为

开创新时代财政改革发展新局面,为我省经济高

质量转型和民生改善做出新贡献.

关于２０１７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山西省审计厅厅长　王　亚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人民政府委托,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

２０１７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

情况,请予审议.

一、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基本

情况

２０１７年,全省各级各部门在省委、省政府的正

确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各项决策部署,不

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实施创新驱动、转

型升级战略,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

民生、防风险等各项工作,全省经济发展由“疲”转

“兴”,形成强劲的转型态势.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完成５９５７２亿元,为年度预算的１２６２６％;

支出执行７３４９３亿元,为年度预算的９４３１％.

省本级财政改革深入推进,支出结构不断优化,重

点和民生支出得到有效保障,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

收支情况总体较好.但财政运行和管理中一些深

层次矛盾和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

———财政收入由降转增,但增收基础还不牢

固.２０１７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较上年增长

１８５８％,扭转了连续两年下降局面.但从增收基

础看,当年增收的９３３６亿元有９００２％来自煤炭

资源税,易受煤炭市场波动影响.

———支出进度稳步加快,但资金绩效仍是短

板.２０１７ 年 省 本 级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进 度 为

９４３１％,较上年加快８３７个百分点.如考虑按权

责发生制列支实际尚未支出等因素５８２３亿元,支

出进度为８６８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至２０１７

年底省本级存量资金规模５３１１９亿元,资金使用

绩效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财政改革持续深化,但预算管理亟需加

强.２０１７年省财政厅不断完善政府预算体系,改

进预算控制,全面推进预决算公开,财政改革有序

推进.但省本级预算编制质量不高、执行不够规

范、绩效管理不到位等问题依然存在,需认真研究

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对上年审计工作报告指出的问题,省人民政府

召开专门会议部署整改.各部门各地区认真落实,

制定完善制度８３项,补征补缴财政收入６６２３亿

元,下达未拨资金４３７２亿元,归还原资金渠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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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账务等６１９亿元,问题基本整改到位.移送

有关部门查处的５１起违法违纪问题线索,已有３８

起、６８人受到处理.

二、省本级财政管理审计情况

从审计情况看,省财政厅、原省地税局等部门

认真执行省人大批准的预算,积极组织财政收入,

强化预算支出管理,较好地完成了预算收支任务.

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预算执行基础不扎实.

２０１７年省财政编制的三年中期财政规划内容

不全、收入预测不准,难以对年度预算起到指导约

束作用;实行的基本支出定额标准自２０１０年以来

未做调整,省农发办、省农业厅、省国土厅分配的高

标准农田建设资金１７１３亿元标准不一;省财政编

制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有１４５个项目１３１２３亿元

未细化到具体项目和单位,占年初项目支出预算的

２５５８％.预算缺乏前瞻性和科学性,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预算约束力,省财政未经法定程序调减７项

省级重点支出１４８９亿元;４８个部门单位基本支

出挤 占 项 目 支 出 １７８３４５ 万 元,４ 个 部 门 单 位

１１１６１１万元项目资金相互调剂使用.

(二)财政收入征管不严格.

２０１７年,尧都区、方山县地税局违规减免４户

企业税款２１７１３９万元;部分地税征收单位延压

４３１３户企业税费４７９亿元.截至２０１７年底,乡

宁县地税局等５个地税征收单位管理的１２户企业

少申报缴纳税费２６２亿元;省国土厅等１６个部门

单位未按规定征收两权价款等非税收入２７２８亿

元;省财政厅等３５个部门单位应缴未缴两权价款、

水利设施补偿费等非税收入１１２２９亿元,其中省

水利厅等１１个部门单位坐支２８４亿元弥补经费

和项目缺口;省财政厅违规集中市县公安交通管理

收入２７４亿元.

(三)预算分配管理不规范.

１专项资金管理不到位.２０１７年省本级有

１９７项专项转移支付,“小、散、乱”问题仍未得到根

本解决,有１３项低于１００万元,有５项５０７亿元

设立依据不充分,有３３项４５２亿元设立已超５

年.当年,省财政厅、省农业厅无具体管理办法分

配美丽宜居示范村以奖促治等１１项资金５８６亿

元;省发改委等３个部门分配因素不科学分配以工

代赈、特大抗旱补助等３项资金３５６１亿元;省农

业厅、省林业厅等５个部门单位未严格执行分配办

法分配２１项资金１８４亿元;省财政厅、省发改委

等５个部门依托管理职能,违规向本系统本单位分

配１１项资金８２９５６５万元.

２部分一般性转移支付分配不科学、不合规.

省财政在４项民生支出不存在缺口情况下,仍将其

作为测算因素分配均衡性转移支付２３７亿元;在

均衡性转移支付中,分配标准收支无缺口的１２个

县区６９７亿元;在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中,分配非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４个县６１７０万元,分配非

省定重点生态功能区且人工公益林面积减少的１０

个县４７６１万元.

３ 预算分配把关不严.省农业厅、省水文水

资源勘测局等１１个部门单位采取虚报人数、虚列

项目等方式,多取得财政资金２７７０５万元;右玉县

旺发源实业有限公司等６户企业通过设立空壳公

司、提供虚假资料等方式多取得专项补助资金

２９００９万元;平定古窑陶艺有限公司等２２户企业

不符合申报条件取得专项补助资金６３２３１万元.

４预算下达不及时.２０１７年省财政未按规定

提前下达省级专项转移支付２３２５亿元;代编的

１１５个项目１４４０５亿元预算有６５８１亿元超规定

时限下达,至年底仍有４３０４亿元未下达;有４１项

中央专项转移支付１１７１３亿元未按要求在３０日

内下达,至年底仍滞留６５３亿元.

５绩效管理滞后.２０１７年,省财政未经绩效

目标审核安排４４个项目预算３８７１亿元;设置的

绩效评价体系未考虑资金使用效率,３个项目４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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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使用率不足３５％评价为较好;在５６个项目上

年结转结余５１亿元情况下,安排预算７５７亿元,

至年底累计结余７６６亿元;４２个项目部门单位未

向省财政报送动态监控结果,报送监控结果的２７

个项目省财政未审核;省农业厅、省林业厅等４个

部门分配的农产品贷款贴息等１４项资金１１８亿

元滞留市县财政或项目单位.

６资金统筹使用措施未落实.截至２０１７年

底,省财政未及时收回４３个部门单位结余、结转两

年以上项目资金１８１亿元;将应统筹使用的１０项

资金１０３９亿元虚列结转;收回的存量资金３４９

亿元继续以相同项目、金额下达原部门单位,至年

底有１２５亿元未支出;一次性下达８个跨年度项

目预算１２３亿元,其中下达省级的８８２０万元至年

底结余５６９４８５万元.

(四)财 政 国 库 和 专 户 管 理 有 待 加 强.截至

２０１７年底,省财政未及时清理收回借款１７６５亿

元;未经竞争性方式或集体决策,直接在原社保基

金存款银行转存定期８２２５亿元;未对１９２４亿元

社保基金采取增值措施;核准的５个部门单位账户

设立或变更不合规.

(五)决算草案编制不准确.２０１７年,省财政

未按规定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资金、农田水

利建设资金８８１３０２万元;应列支的铁路建设贷款

利息补助５亿元在往来科目核算;列支的机关事业

养老保险补助等４项资金２００９亿元实际未支出;

分配非贫困地区的专项资金９９２３万元列报扶贫

支出.

三、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今年对２０个省级部门２０１７年度预算执行情

况进行了审计,延伸审计了２５６个二、三级预算单

位,涉及预算资金３６１１１亿元.审计结果表明,相

关部门单位不断加强预算管理,预算执行总体较

好.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乱收费１３１２６９万元.省国土资源交易

和建设用地事务中心、省造林局等４个部门单位违

规向有关单位收取赞助费、土地交易服务管理费等

１２２８６万元,山西艺术职业学院超标准收取学费

８４０９万元.

(二)虚列支出１８９亿元.省工商局、省煤炭

厅等１９个部门单位通过将资金转拨实有资金账户

或支出挂账等方式虚列支出１８９亿元.

(三)违规发放奖金补助１２７８１万元.忻州高

速公路公司、省图书馆等４个单位违规发放奖金补

助等１２７８１万元.

(四)“三公”经费和培训费管理不规范.省标

准化研究院、山西青年职业学院等１０个部门单位

占用下属单位或企业６２辆汽车;山西经济管理干

部学院等４个单位超预算列支车辆运行维护费

７０２１万元;省国土厅、省桑干河杨树局科技中心２

个部门单位超预算列支培训费４８７３万元;省工商

局及所属学会协会多结算培训费１９６２３万元.

(五)政府采购、招投标制度执行不严格.省林

业厅、山西地质博物馆等３９个部门单位５１１５９３

万元设备购置、维修工程等未经政府采购或招投

标;山西艺术职业学院等 ３ 个单位的 ３ 个项目

７２３５５万元先采购后补办手续;省汾河流域管理

局２２４１３８万元设备采购中标单位不符合投标资

质要求;省经信委将已确定中标单位的服务平台运

维等３５７万元转交信息化协会实施.

(六)国有资产监管不到位.

１部分国有资本管理不严格.截至２０１７年

底,省财政厅未将５０２２亿元政府投资基金和股权

投资纳入政府投资核算管理;省发改委２９２亿元

政府投资未进行股权登记.

２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监管不力.截至

２０１７年底,省食药监局、山西青年职业学院等８个

部门单位未将房屋、办公设备等２６９亿元固定资

产登记入账;团省委、省检察官培训学院等３４个部

门单位未经批准自行出租出借房屋、土地等１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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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米;省农牧业应急物资储备中心违规出售北

营仓库集体宿舍５０２９７平方米;省森林公安局等

８个部门单位业务用房、通信系统等５５１亿元未

及时办理竣工决算;省大容量计量站等３个单位已

投资３１５２４５万元的３个项目长期停工,形成“半

拉子”工程;原省地税局１５８个税务所６７６万平方

米办公用房闲置.

四、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情况

２０１８年上半年,省审计厅组织市县审计机关

对各地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跟踪审计.

审计结果表明,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

各项重大政策措施,推动了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和

谐稳定发展.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部分民生政策缺乏财力保障.截至２０１７

年底,省财政尚未落实当年应负担的７９４亿元采

煤沉陷区搬迁安置资金,尚未明确农村改厕项目建

设资金来源,一定程度影响全省６５８万户搬迁安

置和３５３３万户农村改厕任务的顺利完成.全省

尚未对“三支一扶”人员生活补助标准进行调整,仍

按每月１５００元的标准发放,低于各地乡镇机关或

事业单位新招录人员工资水平.

(二)政府投资基金绩效不高.截至２０１７年

底,省财政投资５４０９亿元设立的１２支政府投资

基金,有５８８３％、３１８２亿元闲置,其中投资８亿

元已设立２年的２支基金分文未使用;计划募集的

社会资金仅到位５１９％、６６４７亿元,其中２亿元

财政资金已全额到位的改善城市人居PPP引导基

金,计划募集的１４亿元社会资金分文未落实.

(三)部分污染防治措施未落实.截至２０１８年

５月底,永济、壶关等３个县区未完成燃煤锅炉淘

汰、清洁取暖改造任务;兴县、蒲县等３１个县区未

完成３３１座加油站地下油罐改造任务;交城、乡宁

等１３个县区３３个水污染治理项目未按期开工或

完工;岚县、古县等８个县区的断面水质不达标;忻

州、吕梁２个市本级和孝义、浮山等１１个县区的

PM２５和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等指标未达上级

考核要求.

(四)政府债务风险防控力度有待加强.据政

府性债务管理系统反映,截至２０１７年底全省政府

债务较２０１４年底增长４３３４％,其中１３个县区增

长超过１００％;在部分市县债务风险较高情况下,

省财政仍分配新增债券资金１７２２２亿元;部分市

县采取委托代建再回购、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不

规范融资３３４４３亿元;全省进入执行阶段的６０个

PPP项目有９０％为政府付费或缺口补助,各级财

政未来需承担支出责任９７９３４亿元.

五、扶贫资金审计情况

２０１７年,省审计厅组织１１个市级审计机关对

全省５６个贫困县２０１６年扶贫资金分配管理使用

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结果表明,各级政府及有关

部门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贫困

户生产生活条件逐步改善,脱贫攻坚成效明显.发

现的主要问题:

(一)部分精准扶贫政策未落实.平陆、保德等

６个县３７２万名农村低保人员未纳入建档立卡信

息系统;广灵、闻喜等１３个县６２８９名贫困学生未

享受困难生活补助,平陆、五寨等８个县４７１万名

贫困人员未享受医疗补助和救助;左权、武乡等１８

个县金融机构发放贷款３０７亿元,仅为财政注入

贷款风险补偿金的２５３倍,未达放大８倍的政策

目标;左权、临县等１４个县５６６０名贫困人员在未

参加新农合、未完成易地搬迁等情况下“被脱贫”.

(二)部分资金统筹不到位、使用不严格.沁

源、山阴等５６个县有３３３９亿元资金未按规定统

筹整合,占应整合资金的５５０７％;榆社、万荣等４７

个县滞留扶贫资金１３４２亿元;壶关、平顺等１８个

县的 ７１ 个项目单位或个人虚报冒领扶贫资金

５７８２５万元;中阳、天镇等 １８ 个县将扶贫资金

３８２３９８万元用于非扶贫领域.

(三)部分扶贫项目建设管理不规范.广灵、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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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等３０个县３３６个项目建设审批手续不完善,２８

个项目验收不合格;右玉、沁水等２０个县４９个项

目１８１亿元未经招投标;吉县、代县等４５个县

５５３个项目未按期开工或完工;天镇、安泽等３７个

县１３１个项目未达预期效益;武乡、隰县、保德３个

县８个项目管理不当形成损失浪费３８２１６万元.

六、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情况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８年３月,省审计厅组织

各级审计机关对全省２０１７年保障性安居工程进行

了审计,延伸审计了８２５个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和

７８９５户农村危房改造家庭.审计结果表明,各级

政府及相关部门积极推进安居工程建设,有效改善

了城乡低收入家庭的居住条件.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部分安居工程建设任务未完成.大同市

本级及广灵、长治城区等３５个县区未完成市下达

的棚户区改造开工任务３３１万套;运城、忻州２个

市本级及方山、中阳等２６个县区未完成市下达的

基本建成任务７６３９套;石楼、寿阳等１６个县区未

完成农村危房改造９９４户;大同、忻州、运城３个市

本级及阳高、浑源等２３个县区未完成政府投资公

共租赁住房分配任务２３２万户;离石、垣曲等２１

个县区以未达开工和基本建成标准项目或其他项

目抵顶建设任务８７９６套.

(二)部分安居工程专项资金筹集使用不规范.

太原、大同等５个市本级及离石、襄垣等２５个县区

未将易地建设费等收入９２９亿元纳入预算管理;

晋中、长治２个市本级及泽州、五台等１７个县区违

规将３６４亿元专项资金用于旧城改造、园区建设

等支出;晋中、运城等４个市本级及方山、平鲁等

５７个县区１１５７亿元专项资金滞留财政或项目单

位１年以上.

(三)部分保障房政策执行不严格.中阳、小店

等７个县区违规向１１个安居工程项目收取费用

２０４１８７万元;忻州、吕梁等６个市本级及广灵、繁

峙等１０２个县区２９８０户家庭通过虚报收入、住房

等方式,骗取住房货币补贴８９０４８万元、住房９２８

套;大同市本级及交口、浑源等９个县区违规将

１４４万套保障性住房销售、租借或分配非保障

对象.

(四)部分安居工程项目管理不到位.大同、阳

泉２个市本级及榆次等１１个县区开工建设的２４

万套安居住房建设审批手续不完善;大同、太原等

６个市本级及沁源、万柏林等３２个县区２０１４年底

前已开工的１０６个项目仍未建成;阳泉市本级及尧

都、安泽等５个县区已建成的３６４３套住房因配套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原因尚未交付使用;大同等６

个市本级及灵石等２９个县区交付使用的８１８万

套住房未办理竣工验收手续.

七、交通建设项目审计情况

２０１７年,省审计厅对全省２８条公路和３条铁

路等政府投资项目进行了审计.审计结果表明,相

关单位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项目管理,较好地

完成了建设任务,改善了城乡基础设施条件.发现

的主要问题:

(一)部分项目建设进度缓慢,资金使用效率不

高.２０１７年全省计划投资８５１亿元新建、改建的

１４条干线公路,有７条公路尚未开工建设,闲置资

金８４７５万元;集中连片特困地区１０条改建公路有

４条公路未按期完工,闲置资金４６３亿元.

(二)部分项目招投标管理不严格.概算投资

４９７５亿元的阳大铁路在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已

基本完成初设情况下,将初设纳入总承包招标范

围,并采取限定初设报价方式排斥其他投标人,最

终该院中标;晋城２０７线和神河高速工程先确定勘

察设计、监理单位后组织招投标,涉及合同金额

１７０６６９万元;潞能铁路、神河高速的３个项目未

经招投标直接确定施工单位和材料供应商,涉及合

同金额１４２亿元.

(三)部分项目存在超概算、多计工程款等问

题.吕梁太克二期等３条干线公路和静静铁路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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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超概算１７６亿元;神河建管处、清洁能源公司和

静静公司３个项目单位无依据、超标准支付征地拆

迁补偿款、协调管理费１４４０２万元;神河高速和

１０条干线公路多计工程款７１６２０１万元.

对上述问题,审计机关已依法出具审计报告、

下达审计决定,要求有关部门和单位予以改正;对

制度、政策不完善的问题,已分别向有关部门和领

导机关提出审计建议;对违纪违法的案件线索,已

移送有关部门处理.目前,有关部门单位正按照审

计机关作出的审计决定和审计建议,采取措施认真

进行整改.

八、加强和改进财政管理的意见

(一)深化财政改革,充分发挥财政支撑保障作

用.省政府将责成财政等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国家

有关政策,不断深化预算管理改革,科学编制中期

财政规划,及时调整基本支出定额标准,积极推进

项目支出标准体系建设,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

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加大专项资金清理整

合力度,取消无依据设立、既定目标已实现项目,压

减绩效不高、政策变化项目,调整不切实际、超出财

力项目;全面推行绩效评价制度,及时削减收回低

效无效资金,建立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政策调整

挂钩机制,形成预算管理闭合环路;建立一般性转

移支付稳定增长机制,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

合理划分地方财权事权,科学设置分配要素,加大

贫困地区转移支付力度,缩小区域公共服务差距,

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二)加强预算管理,不断提高依法理财水平.

省政府将责成财政、税务等部门按照“紧日子、保基

本、调结构、保战略”的思路,严格收入征缴,堵塞征

管漏洞,做到应收尽收、应缴尽缴;增强预算编制的

前瞻性和有效性,编实编细年度预算,降低财政代

编预算规模,将部门预算与事业发展规划、年度计

划有机衔接,完善项目库建设,提前做好项目前期

准备,确保预算一经下达即可执行;优化财政支出

结构,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兜底基本民生支出,突

出国家、省重点支出,加大存量资金统筹盘活力度,

实现财政资金科学有效配置;强化预算执行全过程

监管,严格预算约束,规范收支管理,加强国有资产

管控,真正将预算管理纳入规范化、法治化轨道.

(三)强化政府投资监管,提升政府投资效果.

省政府将责成有关部门单位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

快项目建设进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不断改

善城乡基础设施条件;加强项目建设监管,全面落

实招投标制度,强化项目概算约束,规范项目资金

使用,严格工程结算审核,严肃查处建设项目违法

违纪问题,不断提高政府投资项目效益.加强政府

投资基金管理,壮大基金募集规模,规范基金投资

行为,防范基金投资风险,避免基金“碎片化”倾向,

提高基金市场化水平,有效释放财政资金引导和乘

数效应,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

引领拉动作用.

(四)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各项重大政策措

施贯彻落实.省政府将责成市县政府及有关部门

切实增强贯彻落实国家、省各项决策部署的自觉性

和主动性,特别是要抓住脱贫攻坚、保障性住房建

设、污染防治等重大政策落实的关键环节,积极采

取有效措施,搞好顶层设计,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加

大资金保障力度,强化政策执行监管,打通最后一

公里,促进各项政策措施早日落地见效.要加大政

府债务风险防控力度,强化债务限额管理,积极化

解存量债务,制止违规举借债务,严格控制隐性债

务,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政府债务风险底线,推

动全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当前,我

省经济虽然实现了从断崖式下滑到走出困境、再到

转型发展呈现强劲态势的重大转折,但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长期积累的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矛盾尚未

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将在省委的坚强领导和省人

大监督支持下,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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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开拓转型综改新局面、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山西篇章而努力奋斗!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２０１７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
审查结果的报告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张华龙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７月３日,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省人大常

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共同听取了省财政厅«关于

２０１７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及２０１８年上半年

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汇报»和省审计厅«关于

２０１７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

情况的汇报»,在预算工作委员会前期工作的基础

上,财政经济委员会对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进

行了初步审查.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２０１７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５９５．

７２亿元,为变动预算的１２６．３％,增长１８．６％,加

上中央税收返还及各项补助、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市县上解收入、上年结余收入、调入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及政府性基金等,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

入为 ２９７５．１５ 亿元.一般公共 预 算 总 支 出 为

２９３２．２３亿元.收支相抵,滚存结余４２．９２亿元,

下降６３．５％.

２０１７年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为１７３．３７亿

元,完成预算的１１０．３％,增长 ７．８％.支出为

２０７．５４亿元,为变动预算的９０．２％,增长６．７％.

２０１７年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为２．７

亿元,完成预算的２７０％,增长４８．６％.支出为１

亿元,为变动预算的９０９％,下降９３．７％.

２０１７年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５３７．９８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２．７％,同口径增长１５．

９％.支出５０１．８７亿元,为预算的８６．６％,同口

径增长２１．７％.

截至２０１７年底,全省政府债务余额２５７８．５６

亿元,低于财政部核定我省政府债务限额,其中省

本级债务余额４６８．４４亿元,债务率为５１．９％,债

务风险总体可控.

我们认为,２０１７年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

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引下,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省委决策部署和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决议,

巩固发展全省由“疲”转“兴”的良好态势,努力实

现经济转型发展持久的强劲态势;牢牢把握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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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不

断取得新突破;积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不断加强

收入征管,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努力提升支出进

度,较好地实现了省人代会批准的省本级预算.

我们建议,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

２０１７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

同时,我们认为,２０１７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

审计工作报告中也反映出预算执行和管理中存在

的一些问题,主要是:部分预算编制不够科学、部

分预算执行不够严格规范、部分项目准备不够充

分、绩效管理不够到位、预算监督管理机制不够健

全等问题依然存在.省审计厅对２０１７年省本级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依法开展审计,揭示了

省级预算管理、部分市县财政运行、重点专项资金

管理和重大政策措施落实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并

从“深化财政改革,充分发挥财政支撑保障作用”

“加强预算管理,不断提高依法理财水平”“强化政

府投资监管,提升政府投资效果”“积极采取有效

措施,推动各项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等方面提

出了审计建议.建议省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要高

度重视审计查出问题和省审计厅提出的建议,抓

好整改工作,加强制度建设,向１１月底召开的省

人大常委会会议报告整改情况和处理结果.

为进一步加强预决算管理和审计监督,提高

依法理财水平,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强和改进预算决算管理.积极回应省

人大代表和社会各界对下年度预算编制提出的意

见建议,提升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高度重

视项目库建设,抓实项目前期工作,加快支付进

度,着力解决资金闲置问题.积极推进财政信息

化建设,强化对预算执行的全过程监管.加强对

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逐步完善四大类国有资产

监管制度、报告制度和统计制度,推进预算管理的

规范化、法制化.

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要提高对

财政资金使用效益重要性的认识,把资金使用效

益与使用是否合法合规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并

作为工作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要不断改进财政

资金绩效考评机制,完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

体系,提升绩效管理水平.要加强对绩效评价结

果的运用,将绩效管理体现到预算编制、执行、决

算、监督等各个环节.

三、认真做好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进一步

加大对中央和省委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情况的

跟踪审计力度,确保将党的意图落到实处.要坚持

问题导向,深入分析审计查出问题成因,特别要对

体制机制问题、历史遗留问题和改革发展过程中出

现的新问题高度关注、科学区分,有针对性地提出

整改措施和要求.加强审计成果的运用,进一步提

升科学理财水平.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７３—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８５　



关于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姜四清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政府委托,我向会议报告上半年全省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请予审议.

一、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高质量转型发展

势头良好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在省

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

委经济工作会议和省“两会”一系列决策部署,在

省人大的监督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按照

高质量发展要求,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深化转

型综改试验区建设结合起来,作为经济工作的主

线,以“三大目标”为牵引,坚持转型发展三条基本

经验,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防风险各项工作,全省经济继续保持稳中向好、好

中提质的良好态势,高质量转型发展迈出坚实

步伐.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新旧动能

加快转换

一是新兴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加快推进增强

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战略性新兴产业行动计划.

新能源汽车等先进装备制造业不断壮大,江铃重

汽等一批重大制造业项目投产达效.核准山西新

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轿车生产项目.积极推进３７

个大数据项目,推动与腾讯等国内互联网龙头企

业战略合作.风电、光伏、煤层气等新能源产业快

速发展,全省新能源装机容量达２３２７５万千瓦,

占全省电力装机容量的２８２％.太阳能发电量

增长８５４％,高于全国６０９个百分点;风力发电

量增长４４７％,高于全国２１８个百分点.全省

煤层 气 产 量 达 到 ２５２ 亿 立 方 米,同 比 增 长

１６１％.三大旅游板块扎实推进,一批旅游基础

设施项目启动建设,旅游总收入增长２５８％.新

能源汽车、光伏电池、环境污染防治专用设备等新

产品产量分别增长１６１倍、６４４％、１２倍.互

联网和相关服务用电量增长８８％,计算机、通信

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８１倍.新兴

产业税收大幅增长４１５％,非煤税收快于煤炭产

业１７２个百分点,其中,新能源产业、新能源汽车

同比分别增长１３８５％和７５９％.

二是传统产业新动能不断积累.工业企业技

改投资完成２９４９亿元,占全省工业投资比重

２９５％.积极推进２２４０万吨煤炭、２２５万吨钢铁

去产能工作,煤炭先进产能达到４７％,比上年末

提高５个百分点.开展严防“地条钢”死灰复燃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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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排查.现有焦化产能进一步向重点园区和优势

企业集中.推动电力行业清洁高效发展,完成２０

万千瓦煤电机组的拆除验收,单机３０万千瓦以下

煤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加快实施.推进７９个绿

色制造体系项目建设.夏粮生产获得好收成,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全省农产品加工

业完成销售收入８７４５亿元,同比增长７％.

三是创新驱动战略取得积极进展.双创工作

蓬勃开展,新认定１５家省级双创示范基地,８家

创新平台获批省级工程研究中心.全省新登记市

场主体２１１万户,同比增长９１％.新增３户国

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太原市获批国家可持续发展

议程创新示范区.科技成果转化步伐加快,１－５

月全省专利授权量、有效发明专利量分别增长

４７８％、１５９％.全社会创新氛围明显增强,全省

审核拟兑付科技创新券、省级科技计划项目受理

数分别较去年全年增长４４倍、６１５％.

(二)三大攻坚战扎实推进,发展协调性进一

步增强

一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积极推进.强化信用

风险防控,推动减少担保圈４０个.推进重点企业

违约风险化解,分类处置不良贷款７６亿元.表外

融资继续回落,截至６月末,各金融机构高成本表

外融资比年初减少１８４８亿元.健全政府债务管

理制度,推进存量债务置换和风险防控,全省政府

债务总额２５８０４亿元,政府债务总体可控.太原

市出台房地产调控政策,有效抑制太原市房价过

快上涨.

二是精准脱贫取得重大进展.认真贯彻省委

农村工作暨脱贫攻坚会、全省脱贫攻坚工作部署

会精神,加大龙头企业与产业扶贫项目精准对接,

光伏扶贫开工８２２万千瓦.全省３５４个易地扶

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开工３５０个,竣工１３２个,累计

完成深度贫困村整村搬迁１２７１个.积极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加快发展有机旱作农业、城郊农业,

全面启动省级美丽宜居乡村“三级联创”工作.上

半年,全省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３９１１元,增长１２％,超过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３６个百分点.

三是污染防治力度不断加大.坚决打好大

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推进污染防治

和生态治理.截至６月末,PM２５平均浓度下降

３２％.实际监测的５６个国考断面中,优良水质

断面３１个,达到国家要求.全省农用地土壤污染

状况详查进展顺利.“两山七河”生态修复全面实

施,河长(湖长)制体系加快建立.全省矿山生态

环境恢复治理试点项目开工率达到６８％.认真

做好环保督察整改,严肃处置三维集团环境违法

案件.

(三)三驾马车协同发力,有效需求持续改善

一是聚力扩大有效投资.扎实推进转型项目

建设年,全面落实六项机制,深入开展前期手续办

理月、集中开工月等系列专题活动.积极开展政

银企对接,为３３６个重大项目提供融资对接平台.

召开项目土地专题协调会,协调解决了１１９个土

地问题.上半年,全省新建项目实际开工率达

９６５％,续建项目复工率达９８％.固定资产投资

完成２６１５２亿元,占全年任务的４１９％,明显超

过常规年份序时进度.积极推进重点工程建设.

大张、太焦、大原、阳大铁路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大同国际陆港项目一期基本建成,山西(阳泉)国

际陆港项目持续推进.全省城市(含县城)市政公

用设施建设累计完成投资２４３６亿元,水利基本

建设项目投资２６１亿元.投资结构持续优化.

全省 转 型 项 目 投 资 占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比 重 达

６６３％.去产能行业投资占比下降３１个百分

点.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汽车制造业、电器机械和

器材 制 造 业 投 资 分 别 增 长 ２２３％、９１５％、

１８０％.综改示范区投资增长４５３％.

二是积极扩大消费需求.大力发展电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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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不断完善市场体系,加快商贸流通行业现代化

建设.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３４４１８亿元,增

长９１％,同比加快２５个百分点.限额以上企

业网络零售额增长２５５％.

三是进出口需求进一步扩大.出台实施促进

跨境电子商务等政策,加快推进“千企百展”行动

计划,积极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全省进出口总

额６２９５亿元,同比增长１９９％,高于全国１２个

百分点,增速居全国第 ８ 位.其中,出口增长

１０１％;进口增长３４８％,超过全国２３３个百

分点.

(四)改革开放持续扩大,转型动力不断增强

一是国企国资改革转型成效显著.认真贯彻

省属国企深化改革转型发展推进会精神.“腾笼

换鸟”工程取得积极进展.加速推进混合所有制

改革步伐,汾酒集团、建投集团试点工作有序开

展,省属国有二级及以下企业完成混合所有制改

革的户数占比达到６５％以上.剥离企业办社会、

“处僵治困”、防范风险三大攻坚战有序推进,“三

供一业”剥离移交工作取得突破.上半年,省监管

企业营业收入增长１２３％,利润增长２６９％,主要

指标均创五年来最好水平.

二是开发区改革创新持续深化.深入贯彻落

实全省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推进会精神.开发区

整合设立扩区调规取得突破性进展,太谷农业高

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新设为省级开发区,扎实推进

临汾经济开发区和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升级国家

级开发区.“三制”改革基本到位,“三化”改革积

极推进.１－５ 月,开发区固定资 产 投 资 增 长

１４５％,实际利用外资增长１２８１％,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总产值增长２２％.

三是电力体制改革扎实推进.完成电改“１＋

１４”政策体系建设.输配电价改革坚实落地,独立

输配电价机制稳步推进.直接交易电量５１８５亿

千瓦时,达到去年全年交易量的９９％.登记成立

售电公司１６７家,全省售电主体多元化格局初步

形成.１３个增量配电业务试点列入国家试点名

单.通过临时性降低输配电价等措施,降低一般

工商业电价 ３４４ 分/千瓦时,为电力用户减负

６９亿元.允许两部制电价用户选择按实际需量

缴纳基本电费,为电力用户减负３亿元.

四是营商环境持续改善.深化放管服效改

革,扎实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企业投资项目承

诺制改革在全省推开,项目报建审批事项由２８项

减为１２项,审批办理时间平均缩减约三分之一以

上.深入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制定«山西省企业

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证照分离”改

革试点扎实推进,共办理“证照分离”改革事项

６１９项.

五是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与吉尔吉斯斯

坦等“一带一路”国家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步

伐加快.融入京津冀取得重大突破,京津冀协同

发展领导组审议通过支持我省与京津冀地区加强

协作实现联动发展的意见,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科技创新、教育医疗联合共建等方面给予我省支

持.全省招商引资共签约项目１４８８个,开工率

５３５％,累计到位资金２１０６亿元.其中,转型项

目占签约项目的８８％.

(五)民 生 建 设 加 快 推 进,人 民 获 得 感 不 断

提升

一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县乡医疗卫生机构一体化改革全面实施.深入实

施“１３３１工程”,山西大学成为“部省合建”高校.

二青会场馆建设扎实推进.全省各级财政民生支

出达１５２６３亿元,争取基本公共服务中央投资

１４１亿元.

二是就业规模稳步扩大.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２８３万人,同比增长１３％;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２２３万 人,同 比 增 长 ２７％;城 镇 登 记 失 业 率

３４０％,控制在４２％目标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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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全省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１４６８７元,增长６５％,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５１２６元,增长８４％,增速比一季度

加快０１个百分点.

四是物价保持平稳.居民消费价格平均上涨

１３％,低于全国０７个百分点.

五是保障性安居工程扎实推进.截至６月

底,全省棚户区住房改造已开工５７７万套,占年

度任务的４６１％;建成８２万套,占年度任务的

７１９％.政府投资公租房已分配２４５万套,分配

率８８３％.

六是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全省各类

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呈现双下降,分别下降

２０６３％和２３５５％;煤矿百万吨死亡率００２５,继

续保持在“双零”水平以下.

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向好,由“疲”转

“兴”的良好态势继续巩固深化,总体呈现经济平

稳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质量效益持续提高、

市场预期稳定向好、企业活力不断增强的特征.

具体表现为:

一是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初步核算,上半年

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完成７４８２７５亿元,同比增长

６８％,与全国增速持平,较一季度加快０６个百

分点以上,增速连续６个季度保持在６％以上,增

速排全国第１７位,处于２６个季度以来的最好水

平,经济增长的韧劲和稳定性不断增强.第一产

业增加值增长３１％,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５５％.服务业增加值增长８１％,快于一季度

１２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６３４％,

服务业支撑引领作用更加凸显.

二是结构持续优化.非煤工业增加值增长

１０５％,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９２２％.制造

业增加值增长１１８％,较一季度加快２９个百分

点,增速快于煤炭行业１１个百分点,超过全国增

速４９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１８６％,快于全国９４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

业增加值增长１５４％,同比加快６４个百分点,

超过全国６７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

２０１％,同比加快１８３个百分点,超过全国８５

个百分点.

三是质量效益持续提高.企业盈利能力持续

增强,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实现利润６４２４亿元,

创我省历史同期最好水平,增长５８５％,超过全

国４１３个百分点,增速较一季度加快２１１个百

分点,其中非煤工业利润同比增长１４倍.财政

收入快速增长,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２３３８亿

元,增长 ２５４％,高于全国地方收入平均增幅

１７４个百分点,居全国第２位,连续１７个月保持

两位数增长.

四是市场预期稳定向好.主导产品价格高位

运行,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７％,高于全

国平均涨幅３１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

上涨６４％.企业开工率逐月提高,截至６月末,

全省规上工业企业开工率为９１％,较一季度提高

２４个百分点.先行指标明显向好,全省全社会

用电量１０３６３亿度,增长１０２％;工业用电量增

长９４％,太铁货运量增长１２６％,公路货运量增

长９７％.全省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达２４万

亿元,比年初增加了１５５３３亿元,创近五年同期

新高.

五是企业活力不断增强.６月末,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７３６％,比上年同期下降

２个百分点,其中省属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下降

２１个百分点.企业成本不断降低,上半年,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成本为７９０５

元,同比下降１４元.企业资金周转加快,６月

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周转天数为

１９７天,比上年同期减少１４天;应收账款平均

回收期为５１４天,减少４７天.新增企业数增长

１８２％,预 计 全 年 小 升 规 企 业 超 过 ５００ 家,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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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多２００家左右.

成绩来之不易,需要倍加珍惜.上半年,我们

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积极适应国家金融去杠

杆、规范政府债务和环保高位压力,保持转型战略

定力,主动控制煤炭产量,加速新旧动能转换,高

质量发展的韧性明显增强,预计下半年经济仍将

保持稳中向好趋势.成绩的取得,得益于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得益于省委、省

政府强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

神落地生根;得益于省人大的有力监督指导;得益

于国发４２号文、转型项目建设年、优化营商环境、

国企改革、开发区改革等政策效应叠加释放;得益

于全省广大人民群众勇于拼搏、共同奋斗.

二、“兴”不忘“忧”,高质量转型发展还面临较

大困难和挑战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我

省经济运行面临的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不稳定不

确定因素增多,一些困难和挑战需引起高度重视.

(一)外部发展环境趋于复杂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省经济影响值得关注.中

美贸易摩擦是影响我国发展最大外部变量,可能

经历一个“边打边谈”的过程.７月６日,美国对

我国实施第一轮加征关税的贸易限制.７月１１

日,美国再次公布对我国２０００亿美元出口商品加

征１０％关税.目前,主要涉及我省冶金和机械行

业,主要影响钢材、铝材、铁道零件、机械铸件等产

品出口,涉及进出口商品总额１６亿元,占全省进

出口总额的０３％.总体来看,对我省直接影响

不大,但间接压力传导不容忽视.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对我省较为有

利.布伦特原油价格已由２０１７年６月的４５美

元/桶涨至当前的７５美元/桶.煤炭与石油价格

高度正相关,油价上涨有利于我省煤炭价格继续

稳定在当前合理价位,也有利于我省煤基化工产

业发展.

全国经济稳中向好为我省经济健康发展提供

重要前提.６ 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达到

５１５％,连续２３个月保持在５０％以上的景气区

间.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５４９％,连续４月保

持在景气区间.环渤海５５００大卡动力煤价格已

连续９１期稳定在５７０元/吨左右.

部分政策新要求需要积极适应.主要表现为

“三个严”:金融监管严,M２增速由去年上半年的

１２％逐步降至８％,企业普遍反映流动性偏紧.

债务管控严,政府举债行为受到严格监管,政府投

资项目受到一定影响.环保约束严,能耗、环境考

核日趋严格,我省粗放的工业结构与环境容量之

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今后生态环保压力还会不断

加大.对这些政策新变化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二)固定资产投资下滑明显

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２６１５２亿元,同

比下降 １９５％,其中工业、技改投资分别下降

２０９％、０９％.主要原因:一是大项目好项目支

撑不足.上半年亿元以上和１０亿元以上大项目

投资分别下降１０６％和１４２％.二是金融去杠

杆对民间投资的影响较为明显.民营企业大部分

融资来自非银行金融机构或者银行表外业务和同

业业务渠道,去杠杆加快了表外业务和同业业务

的收缩,民营企业项目融资更加困难.全省民间

投资下滑２７５％.三是规范政府举债行为对政

府传统投资模式影响较为明显.政府各类融资平

台功能受到政策限制,政府主导的各类基础设施

项目融 资 能 力 减 弱,全 省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下 滑

１７１％.四是投资统计制度改革导致投资基数倒

挂,导致投资序时完成进度与增速不相匹配.

固定资产投资与建安税(含土木工程建设业、

建筑安装业、装饰和其他建筑业)高度正相关,我

们对此进行了 分 析.上 半 年 建 安 税 累 计 增 长

２４６％,这个指标说明我省固定资产投资实际上

应该是正增长的.同时,上半年国有土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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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让收入累计增长１６２％,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个

分析.结合各市调研情况,随着下半年投资基数

的变化,全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９％的目标,

经过努力还是能够实现的.

(三)生态环保压力仍然较大

生态环保是我省打好三大攻坚战的关键“硬

仗”.一方面,环保治污任务艰巨,部分环境指标

完成年度目标难度较大.上半年,全省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同比减少６天,劣Ⅴ类水质断面超过国

家控制目标６个.一季度全省单位 GDP能耗同

比仅下降３２１％,压线３２％的全年目标,但５个

市未完成任务,完成全年目标压力较大.另一方

面,我省由于环境容量总量不足,结构性污染严

重,严格的环保政策对粗放的企业生产产生了较

大的倒逼压力,进入采暖季这种压力将更加显现.

(四)实体经济融资难问题突出

企业债务负担重.６月底,我省规上工业企

业资产负债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１７个百分点,连

续７３期处于全国最高位.七户省属煤炭企业负

债率持续高达７９％.上半年,我省规上工业企业

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财务费用高达４元,明显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融资费用侵蚀企业利润现象依

然严重,企业利息支出占息税前利润的比例高达

３４９％,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２０３个百分点.企业

反映流动性偏紧.６月份,５７９６％的中小企业反

映有融资需求,而其中５０６４％的融资需求得不

到满足;４２９９％的企业反映流动资金紧张.新增

贷款流向不尽合理.５月底,制造业新增贷款占

全省新增贷款总额比重仅为９４％,低于房地产

业近４０个百分点.

(五)金融、房地产风险需高度关注

金融领域部分风险值得警惕.全省不良贷款

水平持续处于高位,６月末全省不良贷款余额８４６

亿元,不良贷款率高达 ３５０％,较一季度上升

０２１个百分点.担保圈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改善,

担保圈不良贷款占全省１/３.地方金融法人机构

风险突出,农合机构多种问题交织,风险化解难度

较大.房地产调控需进一步加强.商品房消化周

期仅为４６个月,已经突破６个月的警戒线.太

原、大同、晋中、晋城等４市的房价同比上涨均超

过１０％,房价上涨压力较大.多主体供应、多渠

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长效制度还需加速落地.

房地产贷款余额(含个人住房按揭贷款)较年初增

长２６４％,增速高于全国１２个百分点,需引起高

度关注.

三、增强转型定力,加快全省经济高质量转型

发展

下半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和省

人代会安排部署,主动对标对表高质量发展要求,

以“三大目标”为牵引,抓住煤炭价格处于合理区

间的时间窗口,巩固转型发展良好势头,横下一条

心,培育新兴产业,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坚决走出

“煤价好时不想转”的怪圈,以做好国务院大督查

相关工作为契机,狠抓责任落实,确保全年目标任

务顺利完成.

(一)聚焦“三大目标”,加快产业转型发展

一是加快“示范区”建设,积极培育现代产业

体系.大力培育新兴产业,坚定不移推进制造业

优先发展,加快布局推进一批先进装备制造、新一

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通用航空、节能环保等

新兴产业项目.以开发区、工业园区为载体,着力

推进新能源汽车、铁路航空航天、电子设备等产业

集群发展.落实国家和我省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

政策措施,构建新兴产业发展良好生态.加快传

统产业改造升级.用好技术改造专项资金,支持

智能制造示范、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焦化技术

提标改造等领域技改项目.大力实施冶金、电力、

化工、建材、焦化等传统行业绿色化改造.加快煤

炭、钢铁、煤电去产能进度,确保按时完成年度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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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全力实施旅游“三大

板块”发展规划,加快旅游干线公路建设,积极创

建国家级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支持重点物流

园区建设,做好全国高效物流配送体系建设试点

工作.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大力实施高新技术企

业倍增计划,积极培育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强

化企业和企业家创新主体地位,对研究与试验发

展(R&D)经费投入强度排名靠前的企业加大奖

励力度,积极创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省级制造

业创新中心、技术标准创新基地.继续举办好“双

创”活动周.

二是打造“排头兵”,坚定不移推进能源革命.

煤炭产业要坚决贯彻“减”“优”“绿”三字方针,严

格将省内原煤产量控制在９亿吨左右,严禁省内

煤炭企业购买外省产能指标扩大生产.抓好减量

重组、减量置换,进一步提升先进产能占比,提升

煤炭绿色清洁高效利用水平.电力产业要多措并

举降低电力价格,努力使资源优势尽快转化为产

业优势.积极扩大晋电外送规模,加大电力消纳

力度.加强智能电网建设,提高我省电力调峰应

急能力.新能源产业要积极应对国家新能源补贴

政策调整,倒逼新能源产业降本提质.用好发电

权交易改革办法,增加清洁能源外送,有效避免局

部弃风弃光问题.完善煤层气产供储销体系,推

动煤层气产能重组,扩大煤层气综合开发利用规

模.努力办好２０１８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

三是构建“新高地”,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狠

抓招商引资.发挥«山西省制造业十二大领域发

展(招商)图谱»作用,围绕构建现代工业体系,开

展系统定向精准招商.创新招商引资方式,瞄准

国内外行业龙头企业、领军企业和产业链关键环

节企业,开展顶层式招商、股份式招商、融合式招

商.发挥好开发区主战场作用.要落实好全省开

发区改革创新发展推进会精神,集中力量抓好４１

个省级及以上开发区建设.强化规划引领管控,

推进“多规合一”.复制推广综改示范区土地政策

和审批方式,打通开发区用地“绿色通道”,探索差

别化土地资源分配制度.鼓励吸引各类市场主体

投资参与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

(二)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着力补齐发展

短板

一是积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防范化解金融

风险,加快不良贷款分类处置.防范多头融资、过

度授信.推进重点企业违约风险化解.推动商业

银行将短期贷款升级为中长期贷款,缓解企业还

款压力.防范化解地方法人金融机构风险,加快

农信社改制化险.严厉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

防范处置非法集资,积极开展互联网金融风险专

项整治.大力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全面完成

各级政府隐性债务排查,稳妥推进存量债务置换.

加大对高风险市县监控力度,强化举债预算约束.

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

区域性风险底线.

二是推动脱贫攻坚连战连胜.认真贯彻落实

全省攻坚深度贫困现场推进会议精神.坚持六环

联动,实施好技能培训和产业扶贫项目,用好增减

挂钩节余指标易地交易政策.加大产业扶贫,用

足用好退耕还林政策,把贫困户精准嵌入到林业

产业化发展中.解决好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市场

营销问题.确保年内１０２９万千瓦村级光伏扶贫

电站全部建成并网发电.强化“政策兜底”,兜实

兜严特定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继续推进教育扶

贫“全面改薄”工程,安全饮水和危房改造做到改

造一地、销号一地.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落实

我省乡村振兴规划,构建城乡要素合理流动新机

制,完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发展多种形式适度

经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是扎实做好环保治污重点工作.抓好大气

污染防治,全面开展对各类园区的集中整治,重点

推进焦化排放整治.积极推进城市建成区现有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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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建材、化工等重污染企业异地搬迁改造.加强

“禁煤区”建设和民用散煤管控.组织开展联合执

法,对过境车实施环保倒逼.加强道路扬尘综合

整治.抓好水污染防治,加强入河排污口监管整

治,加快城镇污水管网建设,监测范围内所有污水

处理厂实施提标改造和应急控制,确保国考断面

实现削减目标.

(三)强力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增强转型内生

动力

一是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加快促成“腾笼换

鸟”项目成交落地.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平台作用,让渡股权,置换资金,大力发展新兴产

业.深化整合重组.加快完成燃气行业、现代化

工、水务投资等深度重组.剥离企业办社会.确

保年内全面完成省属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

移交、教育医疗机构分类处置和分类改革,基本完

成省属企业厂办大集体改革任务.处置退出“僵

尸企业”,完善破产重组机制,简化清算关闭程序,

妥善分流安置人员.加大对低效无效资产清理,

确保“僵尸企业”出清三年行动计划取得突破性

进展.

二是深化开发区改革.进一步推进依法授

权,赋予管委会必要行政审批管理权限.加快推

进开发区条例立法进程.创新管运方式,面向市

场引入专业化管理团队,确定一批开发区由在晋

央企、省属国企或民企组建运营团队负责经营,积

极推进管运分离.深化开发区机构改革,合理设

置内设机构,整合优化派驻机构,鼓励推行“一门

式”集中办理.

三是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发用电计

划放开,扩大电力直接交易规模,建立优先购电和

优先发电制度.健全输配电价监管体系,推进地

方电网和增量配电网的配电价格改革,推进增量

配电试点建设.

四是扎实推进机构改革.组织实施好省级机

构改革方案,确保各项改革任务全面落实.全体

部门要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坚决做到思想不

散、秩序不乱、工作不断.

(四)坚 持“三 对 六 最”要 求,大 力 优 化 营 商

环境

一是建立坐标系参照系和政策体系.以全国

最先进地区、最典型经验、最优模式为标尺,找差

距、补短板,重点针对施工许可证办理、企业开办、

电力、信贷、不动产登记、用水用气报装等领域,逐

一梳理、深入研究,制定分领域实施方案.

二是继续推进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要

针对改革推进的堵点,探索“标准地＋承诺制＋代

办制”.“承诺制”要加快在县级层面的落地步伐,

在区域评价、多图联审、水电气网报装等方面实现

流程再造,深化多审合一改革,尽快建成多审合一

数字化平台,努力实现“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再

压减一半”的目标.“代办制”要建立专业专职的

政府代办员队伍,为“标准地”项目提供从咨询、签

约、落地、竣工验收等全流程代办服务,让企业安

心投资、专心发展.“标准地”要探索把建设用地

的规划、能耗、污染排放、单位产出等标准给予明

确,带地一起出让,由企业对标竞价.企业拿到

“标准地”后直接开工建设,不再经过各类审批.

三是探索“标准厂房”建设模式.探索开展标

准厂房园区建设试点,通过政府引导社会资本参

与,集中建设标准化厂房,向企业提供“拎包入住”

服务,推动“谁投资谁建设”向“提前建设、吸引投

资”转变,加速项目落地投产.

四是推行审批服务标准化.制定出台我省深

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实施方案,梳理形成全省

统一的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标准化清单,最

大限度降低审批自由裁量权,着力解决不同地区

审批层级、流程、要件等不统一的问题.

五是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构建全省一

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台、政务信息数据共享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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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打通各部门信息孤岛,推进统一身份认证体

系、电子证照库建设,促进线上线下有效衔接.大

力推进“一网通办”,拓展政务服务事项办理范围

和办理渠道.

(五)加快重点民生工程建设,提高人民群众

获得感

一是提前筹划天然气迎峰度冬保供工作.积

极协调解决气源供应问题,做好天然气用气中长

期合同签订,加快储气输气设施建设,多措并举做

好应对工作.二是加大房地产调控力度.因城施

策,精准调控,防止太原等市房价大幅上涨.加快

构建租购并举的住房长效制度.三是积极促进就

业.突出做好化解产能过剩职工转岗安置工作,

加强独立工矿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援助.四是努

力增加居民收入.认真落实各项增资政策,促进

城镇居民收入稳步提高.有效利用农村资源,不

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五是保持物价稳定运行.

加强居民生活必需品价格监测,防止出现局部物

价大幅波动.六是加快推进重点民生工程.加快

城乡人居环境改善、保障房建设、采煤沉陷区治理

等重点民生工程建设进度.七是毫不放松抓好安

全生产.落实“四铁”要求,严防各类重特大事故

发生.八是抓好防汛度汛工作.高度警惕黄河、

汾河汛情,最大限度避免和减少自然灾害影响.

(六)积极扩大内需,有力有效应对中美贸易

摩擦

做好中美贸易摩擦“边打边谈”的持久战准

备,及时摸清新一轮美国加征关税商品涉及行业

和企业底数,对重点企业进行监测.着眼国际国

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持续扩大内需予以积

极应对.

一是大力推进“转型项目建设年”,扩大有效

投资.加大项目协调推进力度,把资金落实、土

地、规划和环评手续办理作为项目开工的重点工

作进行协调,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扩大投资实物

量.加强项目谋划储备,继续做好以市场换项目、

以公共资源换项目.继续充实全省项目储备库,

提高产业类、基础设施类大项目比重.特别要抓

住京津冀产业转移和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有利

时机,大力引进京津冀调整退出企业到山西投资

兴业.着力解决项目建设资金短缺问题,加快政

府预算投资下达,发挥好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

用活省内各类产业基金,着力引导新增社会融资

流入新兴产业领域.发挥好财政代偿补偿资金杠

杆作用,研究组建我省再担保机构,以提高融资性

担保放大倍数为导向,改进考核方式和内容.加

快普惠金融发展,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手段,构建

多层次广覆盖的普惠金融组织体系.积极探索优

质资产证券化,向社会推介一批基础设施项目,通

过资产置换回笼资金,用于新项目建设.加快组

建晋民投公司.加大债转股落地力度.

二是持续推动消费升级.积极引导新兴消

费,开展“两节一月”“购物季”等系列活动,培育康

养、文化、旅游等消费热点,释放重点领域消费潜

力.营造良好消费环境,建设智慧商圈,促进大型

商业综合体、超市、商业特色街与互联网融合.

三是积极扩大对外贸易.实施好外贸主体培

育工程,开展全省１００家外贸企业入企帮扶常态

化专项行动.扩大出口信保保费补助范围,助力

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加快培育外贸新业态,

大力发展外贸综合服务、跨境电子商务等,完善海

关监管区功能,打造跨境电商平台.推动外贸市

场多元化,积极扩大欧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

贸发展新空间,支持我省重点行业以产业链形式

走出国门.利用好境外产能合作园区等平台载

体,实现“曲线”出口.

四是加强经济形势分析研判.进一步加强经

济运行监测、研判、调度,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

间.重点关注中美贸易摩擦通过供应链对我省经

济发展的传导效应,做好冶金、机械、农业等受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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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影响行业的政策预案,掌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

高度关注大宗商品价格走势,重点加强对煤炭、钢

铁等我省主要工业产品价格的研究.加强舆论引

导,强化预期管理.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下半

年,我们将一如既往地贯彻好中央和我省各项决

策部署,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在省人大的

监督指导下,千方百计稳增长,全力以赴促转型,

狠抓工作落实,努力保持经济转型发展持久的强

劲态势.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关于检查«关于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

行政管理事项的决定»实施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８年７月３１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郭迎光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建设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区,是习总书记和党中央为山西指明的金光大道.

省委全面贯彻习总书记和党中央要求,省第十一

次党代会作出建设山西综改示范区重大决策部

署.全力打造山西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动能引擎,

为擦亮转型综改这块金字招牌,发挥先导引领

作用.

２０１７年３月３０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

范区行政管理事项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

是省人大常委会出台的首个针对单一开发区带有

地方性法规性质的文件.«决定»以十九大精神和

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关于促

进示范区发展的重要文件为依据,以推动、引领、

支持示范区加快改革创新发展为目标,依法对示

范区管委会进行了授权.«决定»共七条,明确了

示范区管委会行政主体资格,界定了适用范围,规

定了工作职责,为示范区开展体制机制创新、组织

编制规划、行使有关行政管理权提供了法律依据.

«决定»实施一年来,落实情况究竟如何.省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成立后,在年度工作中增加该

«决定»执法检查,目的是通过对法规实施情况的

监督,保证省委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用法治的

力量促进示范区建设,用法治的方式推动全省开

发区工作.２０１８年６月,省人大常委会成立执法

检查组,由我担任组长,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省

人大代表、民主党派人士共１１人为成员,通过实

地察看、听取汇报、座谈交流等方式,对«决定»实

施情况,特别是第二、三、四、五条进行了检查,主

要考虑这４条内容涉及示范区管委会主要职责、

行政管理权等内容,是«决定»的关键条款.«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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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第一、六、七条内容也作了了解.现将检查情

况报告如下:

一、«决定»实施的基本情况

«决定»实施以来,示范区管委会认真履行赋

予的职权,体制机制创新成效明显、规划编制有序

推进、行政管理职权有效行使、项目用地得到较好

保障、直属机构和派驻机构依法履职、各级国家机

关积极支持,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一)关于履行主要职责情况.为增强示范区

改革活力,«决定»明确示范区管委会为省人民政

府派出机构,赋予统筹协调示范区改革发展和体

制机制创新;编制、审批、修改总体规划和控制性

详细规划、专项规划;农用地的转用和征收,土地

的出让、收回、处置等职责.从检查情况看,这些

职责得到较好落实.

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完成大部制机构整合,管

委会由６个减为１个,内设机构由５２个减为１２

个,事业单位由７９个减为２９个,机关编制由４２３

名减为１４６名.完成“三制”改革,全面实行领导

班子任期制、全员岗位聘任制和绩效工资制.

编制规划方面,建立了经济社会发展、园区建

设、土地利用、产业发展、环境保护“五规合一”规

划体系.编制了潇河园区概念规划和起步区总体

规划、专项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以及城市整体设

计等３０多项园区规划.完成科技创新城、唐槐产

业园区、学府产业园区提升改造规划.

土地使用方面,潇河太原起步区已完成土地

收储近４９万亩.落实用地指标１２８２０亩.目

前,已完成供地２７２１亩;政府已批准转用８６０亩;

已上报政府待批１３２７亩;正在组卷５６３４亩,基本

满足首期项目建设用地需求.

(二)关于行使行政管理职权情况.根据国家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精神,«决

定»赋予示范区管委会行政审批、行政处罚职权.

目前,省、市政府已向示范区下放综合经济管

理和相关行政管理事权１１８４项.示范区管委会

制定了关于承接省、市人民政府赋予示范区有关

行政管理权的决定和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

点工作方案,基本做到了项目落地、人才引进、工

程建设等各项手续办理不出区.

科学再造审批流程,实施“政府服务承诺＋企

业信用承诺”双承诺制管理,除土地审批外,所有

审批事项集中到行政审批局办理,２６颗公章减为

１颗审批专用章,实现了“一颗印章管审批”;建立

统一规范的综合执法体系,将９个领域３３８项行

政处罚权集中到综合执法局统一行使,实现了“一

支队伍管执法”;在政务大厅设立多个线上线下互

动平台,实现了“一个大厅管服务”.

(三)关于直属机构和派驻机构情况.«决定»

明确,省人民政府及工作部门在示范区设立的有

关直属机构或者派出机构应当依法履行职责,服

务示范区经济发展和开发建设工作.目前,省有

关部门在示范区设立了土地局、工商局、税务局、

质监局,太原市有关部门在示范区设立５个派驻

机构,晋中市有关部门在示范区晋中开发区设立

８个派驻机构.各派出机构实行主管部门与示范

区双重领导.

(四)关于支持和保证示范区集中精力抓好经

济建设情况.为确保示范区轻装上阵,«决定»要

求全省各级国家机关积极支持示范区经济发展和

开发建设工作.明确除已授权示范区管委会管理

职能外,社会事务和其它行政管理事务仍由所在

地负责.

太原市、晋中市和省直有关部门全力支持示

范区建设,积极主动赋予示范区管委会各类行政

管理权;支持示范区成为首批省级双创示范基地,

学府产业园区成功入选全国第二批区域双创示范

基地;坚持应保尽保,规划用地指标向示范区倾

斜,全力解决耕地占补平衡难题,开辟用地报批绿

色通道,审核时间由２９个工作日缩短为１５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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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日.

太原市、晋中市认真做好民政、文化、教育、公

安、环保等领域的社会事务移交工作,为示范区集

中精力抓好经济建设提供了保障.

总的来看,示范区运行一年来,行政效率明显

提升,服务政策体系基本建立,干部干事创业活力

进一步激发.一年引进投资相当于前５年总和的

近３倍,初步形成了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新材

料、大数据等一批新兴产业集群.今年一季度,完

成地区生产总值９１亿元,增长１５４％,高出全省

９２个百分点.示范区先行先试取得重要阶段性

成果、示范引领作用得到较好发挥.

二、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决定»出台以来,虽然在贯彻落实过程中取

得了显著成效,但仍存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

是示范区管委会履行«决定»明确的实施经济政策

职责还需要下更大功夫.目前,示范区围绕促进

经济发展出台了２６项制度及配套实施细则,但有

些政策措施的实施操作距离简洁高效、公开透明

的要求仍有差距.另一方面是贯彻«决定»第五条

关于社会事务管理的要求还有差距,唐槐、学府和

阳曲 ３ 个老园区社会事务移交还需加大力度

推进.

示范区在推进改革发展进程中也存在两个问

题:一个是招商引资方式仍需进一步优化.顶层

式招商、股份式招商、穿越式招商、融合式招商等

新型招商引资模式的创新和运用不够到位,相关

工作机制仍需进一步健全完善.另一个是干部队

伍活力和能力还有待提高.全员岗位社会化招聘

比例较低,不同程度存在内部循环.招商引资、项

目建设、政策研究等方面的人才比较短缺.

针对以上问题和困难,检查组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继续深入贯彻«决定»,深化“放管服”改

革,打造“六最”营商环境.示范区管委会要认真

履行«决定»赋予的６项主要职责,借鉴雄安新区

新理念、新举措,复制推广国家自贸区和中关村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继续深化“三化三制”改

革,力争在政策创新、机构创新、机制创新、服务创

新、环境创新等方面再创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

制度性成果.特别是对经济政策的实施,要进一

步评估、审核、完善.干部队伍建设要全面引入市

场化竞争机制,允许干部“试错”,鼓励干部“试

水”,强化学习教育培训,提高专业化能力.加强

与太原、晋中两市及相关县(区)政府沟通协商,统

筹稳妥推进社会事务移交.

二是继续抓好高新技术项目引进,提高转型

发展质量,更好地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紧盯培育

新兴产业这一主攻方向,抓好“大健康”等项目的

落地和培育壮大,抓住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重型

汽车、新能源汽车、食品加工、新材料、新能源、大

数据等重点产业,针对性、精准化招商引资,打造

完整产业链条,努力形成更多的新兴产业集群.

从这次检查来看,出台«决定»对示范区进行

授权的决策是正确的,确保了示范区重大改革有

法可依、于法有据,形成了一些有价值、可推广的

经验做法.«决定»明确示范区管委会为省人民政

府派出机构,这一法律主体地位,是示范区依法行

政的根本;赋予示范区体制机制创新、编制修改规

划等职权,为大胆改革创新、突破瓶颈提供了法律

保障;明确示范区可以向省人民政府申报农用地

转用和土地征收,为保障开发区快速发展发挥了

重要作用.规定示范区根据授权或者委托,行使

相应的行政管理职权,有效提高了行政效率.要

求全省各级国家机关积极支持示范区经济发展和

开发建设工作,形成了改革创新的合力.同时,示

范区在落实«决定»过程,也形成了许多好的做法,

比如,一枚印章管审批、一支队伍管执法、一个大

厅管服务;“政府承诺＋企业承诺”双承诺制管理

模式等等.这些经验要推广到省级以上开发区,

吸收到正在制定的«山西省开发区条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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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加快转型综改示范区建设,意义重

大、影响深远.我们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以法

治的方式服务中心、促进发展,为我省实现高质量

转型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

代表资格的报告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山 西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人 事 代 表 工 作 委 员 会 主 任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张高宏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名额５５２名.２０１８年１

月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时,实有代表５４９名,出

缺３名.

２０１８年５月,朔州市选举的高建民因工作变

动调离山西,按照代表法规定,其省人大代表资格

自行终止.

２０１８年７月,吕梁市选举的马文革因涉嫌严

重违纪违法,本人书面向吕梁市人大常委会提出

辞去省人大代表职务.７月１９日吕梁市第三届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定接受马文革辞去

省人大代表职务.根据代表法规定,马文革的省

人大代表资格终止.

上述２名代表的代表资格终止报请本次常委

会会议审议通过后予以公告.

本次常委会会议确认２名代表的代表资格终

止后,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５４７名,出

缺５名.

—０５—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８５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免职名单

(２０１８年８月３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依据省法院党组研究的意见、邱水平院长的

提名

免去:

关中翔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关于对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邱水平提名

人事免职议案的审查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邱水平院长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免去关中翔的省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

务,本委对以上拟免职人员的免职情况进行了审查,同意将该议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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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免职名单

(２０１８年８月３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四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杨景海检察长的

提名

免去:

郝跃伟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

员、检察员职务;

严奴国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职务;

王守林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太原铁路运输分

院检察长职务.

另依省检察院党组研究的意见、杨景海检察

长的提名

免去:

白立平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关于对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提名

人事免职议案的审查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杨景海检察长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免去郝跃伟的省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

员职务,严奴国的省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王守林的省检察院太原铁路运输分院检察长职务,白

立平的省检察院检察员职务.本委对以上拟免职人员的免职情况进行了审查,同意将该议案提请本次

常委会会议审议.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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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撤销秦文峰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的决定

(２０１８年８月３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经省委研究,并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山西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的规定和杨景海检察长的提名,因秦文峰严重违纪,决定撤销其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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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议程

　　一、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关于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行政管理事项的

决定»实施情况的报告

二、审议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

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全省

省级以上开发区推广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授

权经验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三、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修改‹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

员守则›的决定(草案)»

四、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修改‹山西省组织实施宪法宣誓办法›的决定(草案)»

五、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怀仁县撤县设市有关问题的决定(草案)»

六、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全省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七、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７年省本级财政

决算和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八、审议２０１７年山西省省本级决算(草案)

九、审议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２０１７年

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

十、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７年度省本级预

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十一、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２０１７年省

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草案)

十二、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十三、审议人事撤职和免职议案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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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纪要

　　 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８年７月３１日至８月３日在省城太原举行.

本次常委会会议议程是:一、审议省人大常委

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关于山西转型综合改革

示范区行政管理事项的决定»实施情况的报告;

二、审议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山

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全省省级以

上开发区推广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授权经验

的决定(草案)»的议案;三、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守则›的决定(草案)»;四、审

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山

西省组织实施宪法宣誓办法›的决定(草案)»;五、

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怀仁

县撤县设市有关问题的决定(草案)»;六、审议省

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七、审议省人民政府

关于２０１７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全

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八、审议２０１７年山西省

省本级决算(草案);九、审议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

会关于２０１７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审查结果

的报告;十、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７年度省本

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十

一、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２０１７年省本级财

政决算的决议(草案);十二、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

告;十三、审议人事撤职和免职议案.

７月３１日下午,本次常委会举行第一次全体

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卫小春主持.他就本

次会议的议程(草案)作了说明后,通过了会议议

程.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迎光作的

关于检查«关于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行政管

理事项的决定»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财

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渊作的关于在全省省

级以上开发区推广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授权

经验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蔡汾湘作

的关于修改«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

成人员守则»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

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张高宏作的关于

修改«山西省组织实施宪法宣誓办法»的决定(草

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张国富作的关于怀仁县撤县设市有关

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全体会议之后举行分组会议.审议关于修改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守则»

的决定(草案)及其说明;审议关于修改«山西省组

织实施宪法宣誓办法»的决定(草案)及其说明;审

议关于怀仁县撤县设市有关问题的决定(草案)及

其说明.

８月１日上午举行分组会议.审议关于检查

«关于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行政管理事项的

决定»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关于在全省省级以上

开发区推广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授权经验的

决定(草案)及其说明.

８月１日下午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李悦娥主持.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

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代表资格审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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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副主任委员张高宏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

资格的报告;听取了省发改委主任姜四清作的关

于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财政厅厅长武涛作的

关于２０１７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全

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财政经济

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华龙作的关于２０１７年省本级

财政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听取了省审计

厅厅长王亚作的关于２０１７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全体会议之后举行分组会议.审议人事撤职

和免职议案(书面);审议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

格的报告;审议关于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８月２日上午举行专题讲座,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岳普煜主持.太原师范学院教授、汾河流

域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尚义主讲了«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全

力推动山西生态文明建设».

８月２日下午举行联组会议,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高卫东主持.会议听取了法制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蔡汾湘作的关于在

全省省级以上开发区推广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

区授权经验的决定(草案)的审议结果报告、关于

修改«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守则»的决定的审议结果报告,并审议以上两项决

定(草案)和关于修改«山西省组织实施宪法宣誓

办法»的决定(草案).

联组 会 议 之 后 举 行 分 组 会 议.审 议 关 于

２０１７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全省预

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审议２０１７年省本级决算(草

案)和审查结果的报告及批准决议(草案);审议关

于２０１７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

审议工作报告.

８月３日上午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郭迎光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

在全省省级以上开发区推广山西转型综合示范区

授权经验的决定、关于修改«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守则»的决定、关于修改«山

西省组织实施宪法宣誓办法»的决定、关于怀仁县

撤县设市有关问题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

２０１７年省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表决通过了关于

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了人事撤

职决定和免职名单.

本次常委会应出席组成人员６２人,实出席

５７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迎光、卫小春、李悦

娥、岳普煜、李俊明,秘书长李仁和,委员于亚军、

王卫星、王安庞、王宏、王启瑞、王继伟、王联辉、王

斌全、卢晓中、卢捷、白秀平、白德恭、冯改朵、成锡

锋、乔光明、刘本旺、刘美、闫喜春、汤俊权、李亚

明、李栋梁、李俊林、李高山、李效玲、李福明、杨志

刚、杨增武、吴玉程、张华龙、张高宏、张葆、张锦、

陈继光、陈跃钢、赵向东、秦作栋、袁进、贾向东、高

新文、郭玉福、郭金刚、郭新民、黄卫东、黄巍、梁若

皓、梁俊明、董岩、韩怡卓、蔡汾湘、熊继军出席

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惠宁,委员王利波、张李

锁、孙大军、赵建平请假未出席会议.

列席本次常委会会议的有:副省长林武、贺天

才、曲孝丽,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郝权,省高级人

民法院院长邱水平,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

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成员,省人大及其常委会

各机构负责人,省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各市、部

分县(市、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市人大常委

会秘书长,部分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有关

新闻单位负责人.

旁听本次常委会会议的有:太原不锈钢产业

园区、省工商联、省土地学会有关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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